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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式 紀 錄 

第三年 第人十二 5虎 

第三百一十六次會B義 

一九(^八年六月十日g期四午前卞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 

主席 Mr F E l K h o u r i ( 賴 利 亞 ） o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阈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

m加,大中阈哥侖比亞法蘭西钱 

利 亞 烏 克 蘭 蘇 維 埃 妣 會 主 義 共 和 l i ^ 莓 維 

埃 亂 會 主 義 共 和 t S l 聯 邦 英 聯 乇 阈 美 利 堅 

合隶t^o 

一 一 六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
(文件S/Agenda 316) 

一 議寧曰稃0 

二 印 度 j ê 西 亜 問 題 0 

(甲）斡旋委員含關於西爪眭政治演變 

之報吿書（夂件S/729)。 

( 2 ) 锛 旋 委 員 會 關 再 都 拉 政 治 憤 變 

之報吿賓（文件S/786)o 

( 内 ） 斡 旋 委 員 g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第 二 

時報吿書（文件S/787)。 

— 一 七 通 過 ^ 事 闩 程 

( 議 事 日 稃 A A o ) 

一 一 A 繼 續 針 論 印 度 尼 西 亜 問 題 

(終主席之^請，澳大利35代表Mr Hoed, 
印度代表Pz//-/，荷蘭代表vanKJeffens, 

菲 律 賓 代 表 L o p e z , 及 印 度 尼 西 亞 代 表 

Mr /Ww等就安全理事會議席0) 

主 席 今 日 應 予 î t 論 者 ， 乃 斡 旋 委 員 會 

關 於 印 度 > 1 3 西 亞 題 所 提 交 之 各 項 報 吿 書 。 

報 吿 書 共 有 H 件 一 件 爲 一 九 四 八 年 五 月 

一日之文件S/729，第二件爲一九四八《五月 

二十六日之文件S/786，第三件爲一九四八年 

五fi 二卞六日之文件S/7870此三報吿書之所 

J W 提出於安全理事會，其目的&^理事會知 

呷 備 案 ， , 决 定 是 否 應 就 各 ^ 報 吿 î l ^ T ^ t 論 

及發表;?fjio 

據余所知，印度;â西35共和阈對'!^三報 

吿書持有反對者見0此項反對f見已載JSfNJ 

^ 報 吿 書 中 ， 同 時 印 度 西 3 5 共 和 阈 代 表 巳 

請求8"先發言，余今即請桌發表耆見0 

Mr P A L A R ( 印 度 西 亞 共 和 阈 ） 斡 旋 委 

員會編具報吿,三件，M己提交安全mm會 

審議0 

有關西爪哇之第一報吿書乃四月二卞三 

日發出者，有關PS都拉|≪〗題之報吿書乃五月 

十八日發出者，第二K :時報吿書乃五月丁九 

曰所發出者，伹其內• ̂ 所載各節截辛一九四 

入年四月三十日爲Jl 0 

印度；â西亞勢之涫變異常迅>^0 蘭 

政 府 雖 f f 稱 與 印 度 ； ë 西 亞 共 和 阈 進 談 判 ， 

實則"m徺Sict<)之可腕，陰椟滅或消15^印 

度;â西亞共和阈0 

對此情^之演i^，安"4^?>1事會有裨密15： 

之 耍 0 安 全 理 爭 會 苟 钬 邊 成 其 任 務 ， 此 

乃 刻 不 容 之 舉 0 所 小 幸 者 ， 由 於 目 前 所 採 

之稃序，此舉幾爲不可能者0終至安全理事 

會所處理之事項，乃極久W前發生之事項0結 

果，a:&去之一段時Rfl中，發生A"干不幸事 



件，造成慘痛之後果O在此種It勢之下，安 

全理事會實有流爲一登記處之危6S,而事實 

J"安全理3h會應能1^時隨地出而干預，W完 

成 其 維 待 阈 和 平 及 安 全 之 任 務 0 

例如印度尼西35代表圑所呈，並 ic於第 

二 時 報 吿 書 內 ， 關 於 。 1 3 人 所 ; H " 印 度 尼 

西亜few時聯邦政府"成立之i^a件，係於3月 

十 五 曰 發 出 : g o 而 直 至 今 s , 送 出 後 幾 巳 三 

月 ， ^ 於 安 全 ? 1事會提出審pfio 

鏖:&i印度尼西亞目前淸勢《錢之《*，採 

用此種稃序實有莫大之危險0 郜見所及， 

由於此稗稃序之結果，對於若Î辛可恍措之 

事件未能加ii*i〗Jh，遂致危及荷蘭及印度尼 

西 亜 共 和 阈 間 之 是 後 協 議 0 關 於 此 ^ ， 本 人 

將於演SP]之1^ 一部中更加闡明之。 

第三K ;時報吿書及有關束烯門答臘之報 

吿 » , 應 可 不 久 送 逢 安 全 理 事 會 ， 俾 理 事 會 

能於最紐期間内將各该事項提出審議0 

關於此種非常危險之遲緩程序，另有 

列 一 : 1 - 促 籙 谷 位 注 B O 關 於 理 事 項 所 需 時 

間 之 多 寡 一 " ^ ， 荷 蘭 政 府 與 共 和 政 府 間 之 

意見相差甚)ào 

^ 蘭 代 表 圃 之 實 , 锒 袖 D r van Vreeden-

burg , y 、 iL月三日4£巴達椎亞舉行之一次會 

酞中指控敝代表圃^3：用拖延《1!!^0究la何* 

使 用 此 糨 現 在 理 事 會 i ^ s 席 上 之 三 l i a 文 

件即爲镦證。 

斡旋委員會因擬對西爪哇及5都拉問題 

提，報吿，曾W若干iSifâ提交兩代表网，並 

餹 儘 逨 予 " 答 拔 0 關 於 西 爪 哇 之 各 題 ] ^ 三 

月三日送達，共和阈代表则之答覆*^三月六 

日，卯問題提送三日後送達，而荷蘭代表團 

之答13 ,係三月二- r三日，即間龃提出二卞 

日 後 始 昆 送 關 於 巧 都 拉 之 題 三 月 

十五日送出，#和1!^|代表圔之答覆四月十 

3即送達，而荷隊 1代表圑之答覆辛四月二卞 

六 日 * 送 ^ • 計 J H 六 日 。 

第二臨時報吿書【文件S/787】第六頁屮 

顳 共 和 阈 政 府 代 表 圑 於 二 月 T 九 日 即 巳 派 

定 其 參 加 政 治 委 員 會 錚 濟 與 肘 務 委 員 S 及 

m會與行政委員會之代表，而荷蘭政府遲至 

Hfi期後，即s月十一日，始指派其代表。各 

委 員 會 因 此 延 三 月 十 五 日 起 之 一 屋 期 間 劂 

祐工作0 

今試將三锒吿書逐一St論之0茲先5t諭 

第 二 時 報 吿 書 ， ^ 锒 吿 稱 ; 太 判 來 確 已 獲 

得若干可*之結果0但荷蘭及印度；â西35間 

最重耍及最困難之各項爭as ，現仍有待解决0 

^ 剩 果 之 最 顚 奢 者 ， 無 疑 爲 一 場 大 規 

模 之 铋 ^ 己 吿 結 束 0 共 和 國 之 , 隊 約 有 S 萬 

五 千 人 己 由 所 謂 之 「 # 」 中 撖 ^ 入 共 和 鹛 領 

土0此乃共和國力面之極大犧牲，其目的在 

求印荷銜突之和平解决，且此稗犧牲全有仰 

於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公 正 觀 念 而 作 « 也 0 

印度;é西亜共和國之所Jidl撤^其三萬五 

千部隊者，因其信有如 $ 5 ^ 旋委 f t 會中^國 

代表當時坦然所述者，彈矢方面之損失，尙 

可W投票力式補惯之0印度尼西51政府之所 

W 爲 此 者 ， 在 賁 施 停 戰 協 定 之 第 九 條 0 但 

停 诚 協 定 屮 , 有 第 六 條 ， 其 文 如 次 

" 各地帶間之賀易及交通，應儘量 

g許之，任何0^ 之限,1i1I，應徵得雙方之同 

盲 ， 時 â y i 徵 狴 委 員 會 及 其 各 代 表 之 協 

助。"1文件S/649]o 

第二報吿書第三章 4 二段，對於實施斛 

六條之實在fikJÈt,有所敍述0 

爲此目的而粤¦1£之小組委員會，曾對停 

戦實施後，現狀線兩邊錚濟交易之恢復，於 

四 月 卞 四 日 提 具 報 吿 。 ： Â 報 吿 ^ 述 地 及 長 

距離間貨物之流通，及人之移励0 

茲引述• ̂ 報吿書[文件S/787】之第十四 

頁 

" « ^ 報 吿 書 於 主 耍 委 員 會 之 某 項 會 中 

提出《a論時，共和阈代表鄭重申言實施/j組 

委員會所達協si之:>&切需耍，並希^從速修 

改現iÎT之法律與規章，W便恢復及推進現狀 

線 f f i 邊之!^濟交易 0 荷蘭代表聲稱其代表圑 

無修改現行法律之權力，惟對共和阈之立場 

表T同者，承2g實施lâ定之迫切需耍，3&聲明 

於 適 宜 時 願 向 荷 蘭 柬 印 度 政 府 求 協 助 0 " 

當 我 三 ? 五 千 ^ 隊 撖 退 之 P I S 印 度 尼 西 

亜 代 表 國 對 其 有 " 修 改 現 行 法 律 之 權 力 " 

毫 無 疑 問 ， 並 於 適 宜 時 向 荷 蘭 東 印 度 政 

府 要 求 協 助 " 之 a i 耍 0 苟 吾 人 針 及 斡 旋 委 員 

會所擬報吿書第十四頁中部之一段敍述，則 

是 項 事 實 更 顯 嚴 重 0 茲 引 述 如 T 

" 轮 旋 委 員 會 接 得 其 軍 事 助 理 人 員 之 報 

吿 稱 由 於 現 狀 線 兩 旁 及 海 上 之 賀 易 與 交 A 



所受各項條例之限制，及一般交通不良現狀 

之影簪，致使共和阈沾領區域內發生錚濟及 

政治上之困難，而尤以棉織品及連输工具缺 

乏 爲 甚 0 " 

自停戰協定簽定迄今，幾^六月，而尙 

未訂定任何梦章 0 我方旣能於極短期間內撖 

退3>隊，荷蘭政府何W不能效我共和阈政府 

敏 揸 ！ h 事 ？ 余 饉 鄭 重 提 出 下 列 闕 題 " 對 此 

余向安全理事會所提出之一類事實，在共 

和 阈 内 巳 使 人 對 荷 蘭 政 府 之 用 心 發 生 懐 疑 。 

余頃巳述及，齓判巳猹相當之優良效果，但 

最重耍及最困難之各問題，現仍有待斛决 0 

諸如有闢^渡時期之备問題，有關荷蘭印度 

尼西55聯邦之機構及職權間題，W及有關印 

度尼西亞合衆阈之問題等，均須雙方連用最 

高 之 政 治 德 技 巧 及 才 智 ， 始 能 獲 致 解 决 。 

但 僅 恃 抜 巧 及 才 智 ， 仍 或 不 t e o 吾 人 如 無 相 

互之信任爲基礎,此等問題極難解决0凡足W 

增加現巳存在之疑盧之行働，勢將危及談剩 

之目標，即最後之政治協>«0 

邇來發生之若干事項，均足引起印度尼 

西亜共和阈槿大之猜忌，誠屬不幸0謹將各 

事項逐一提出s 

(一） 一九四八年三月九曰荷政府設立之 

所 謂 " 印 度 尼 西 S S K ; 時 聯 邦 政 府 " 0 

(二） 荷蘭政府所主持之萬隆（Bandung) 

會 ^ 0 關 於 ^ 會 議 ， 翰 旋 委 員 會 巳 請 荷 蘭 當 

局提供情報。 

(三） 同情共和阈份子在巴達維35之Dja-

karta籙開之反對會謠爲荷蘭當局所禁i"o 

(四） 荷蘭憲法有關印度；â西亜部份之修 

JEO 

(五） 都泣各事件0 

(六） 西爪哇各事件0 

前 三 項 問 題 ， 即 所 謂 之 " 臨 時 聯 邦 政 

廢"閱題，萬隆會pi及同情共和阈會pft之取 

m*可"作―個單位處理之，俟斡旋委員 

會對萬隆會(^所提具之裉吿書送達安全理事 

會 時 一 併 W 論 ， ^ 報 吿 書 不 日 即 可 送 達 。 

至於第四問題，第二臨時報吿書中明白 

指出，荷印聯邦之權限與義務問題係仍在商 

^ 中 之 M f â o 余 謹 向 諸 君 鄭 童 聲 明 ， 此 項 談 

判乃最戚困難之部份 0 但荷蘭政府在荷印聯 

邦組蛾尙在談判之際，竟向荷蘭驄會提出憲 

法修正粱,將荷印聯弗之;^ T 職 貴 予 " 規 定 。 

會之MM，惟對目下在印尼參加談剩之荷蘭 

代表圑巳發生約束力0吾人果欲i«狼妥協，則 

此種 I f 乃 不 可 容 ^ 者 0 

再者，吾人認爲相當奇特者，即荷蘭之谨 

法鋅是項修正後，另§£一分段,規定印度/â西 

ffi合衆阈應爲一根據主原則之聯弗0夫《 

锥R主原則之印；â合乘！^，固無疑亦;S印尼 

共 和 阚 之 目 標 ， 惟 有 一 問 趟 發 生 印 度 J è 西 

亜爲一主權國家，與3國直接有闢之闕題，自 

應 列 人 3 國 之 憲 法 中 ， 何 W 竟 將 其 故 意 荆 入 

荷蘭憲法中？荷蘭政府將此種與吾自主之印 

度尼西亜合衆圃有關之 W題列入其奄法中， 

使吾人對荷蘭之最梭用意發生槿大之懷疑0 

今 再 論 I * 旋 委 員 會 關 於 馬 都 拉 政 治 演 

變之報吿誊0 ^報吿書自始至終均JSi證實献 

政府早巳發表之聲明，即本年一月間在《；都 

拉 舉 " 所 謂 之 全 表 决 不 管 爲 一 滑 耪 劇 0 " 

敝 政 府 視 之 ， 似 此 主 政 治 食 兒 戯 之 舉 勒 ， 

實 有 逄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秉 之 原 則 理 想 

15尊嚴(0 

第一，吾人試閲斡旋委員會報吿《•【文件 

S/786〗第四頁(英文本）中之第五段，可知 

都拉近十月來之一切政治演變，均足仑人發 

生 懷 疑 0 該 段 稱 在 一 九 四 七 年 九 月 之 第 一 

基 期 中 " 《3都拉島係一部份在共和國統 

治之下，一部份Ï1荷蘭統治之下0 " 吾 人 咸 

知，安全理事會之停业攻搫令，係於一九四 

七 年 八 3 —日向雙方頫發者0 

同 一 報 吿 書 第 六 頁 第 七 段 稱 " 一 九 四 

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，荷蘭部隊完全佔領 

都拉島不久後 0 " 荷 蘭 政 府 在 3 地 對 安 

全 理 事 會 之 停 攻 撃 明 令 旣 可 S 若 聞 — — 

甚 且 逍 遙 法 外 一 吾 人 又 安 能 期 待 此 同 一 政 

疳遵守其^字認許之政治原則？吾人如細讀 

斡旋委員會闢於馬都拉闕題之報吿書，必可 

覺 察 荷 蘭 政 府 弄 K 主 政 治 之 態 度 ， 其 " 武 

力非法佔領^都拉全部後之必然鲒果，固可 

預期於此種政府者也0 

吾 人 如 將 蘭 統 治 下 其 他 地 方 之 猫 立 運 

勒 之 背 景 加 " 研 5 t ， 則 F , 都 拉 報 吿 書 之 具 象 

將 益 臻 明 顯 0 現 在 & 都 拉 代 表 荷 蘭 當 局 之 共 



和 國 叛 徒 M r Tjakiimngrat曾於一月十四日 

自;HT都拉各部"召喚，，——謹再聲明"召喚" 

一宇係幹旋委員會報吿書内所用之字面—— 

2L十人，以便研究;à地將來之政治地位。如 

此 任 命 之 五 十 人 ， * 小 代 表 每 都 拉 衆 之 政 

治觀頮，而係Mr Tjakimngrat所逢派者o此 

五十人又自其中選定十一人，組成一决定馬 

都泣地位之嗨時委員酋0 

3 次會議中决; ( L Y t 冉都拉舉行全氏表 

决，馬都拉^！^艮對臨時委員#所擬具‧Jg求 

都 拉 H 治 之 决 細 ， 作 一 表 决 。 

一月十四日k立之臨時委員會旋力^ 一月 

召 集 會 議 ， ^ 即 自 動 將 其 名 稱 中 之 

" 臨 字 檨 删 - 丄 ， J H i ^ - l 次 會 議 中 之 决 

詳細擬具0 

全ÏK表&75f、一月二 1 三 H 舉 行 ， 即 决 

#=案擬具後一屋期0余僅欲於此聲明，此=^ 

全 k 表 决 之 舉 行 堪 稱 神 速 0 ̶月二十三日舉 

打之是項全k表决，，永採用 ï«J5r投瀵制， 

K 習 於 陳 《 殖 之 荷 蘭 當 局 曾 向 吾 人 聲 

明 ， & 島 ) 中 文 S 佔 f t 分 之 九 三 之 多 ， 故 

此乃If 一可用之方<Jo 

然 I t , 三 月 二 十 I J , ～ 都 拉 人 k 巳 , 顳 著 

之進歩，綷赂加指Î後即能«用一簡單方式， 

J i 4 秘 選 舉 谰 ， 選 舉 都 拉 時 ^ 會 之 * « 員 0 

此簡單方式巳詳载V、斡旋委員會之報吿書 

中0依吾人之想像，初舉行全 R表决時，亦 

永 ^ 小 可 採 用 此 種 辦 法 ， 麻 小 誠 字 ^ 亦 可 參 

加 Ï 6 S R 投 票 0 但 3 問 之 答 案 可 W 見 諸 食 > à 

遝 舉 之 結 果 w î j ^ s r 投 ^ 選 出 之 代 表 凡 四 卄 

人，一《>中三十一人均係3t和方面人物0如 

初次全k表决方曾扰取秘5^投票锏， 

如何，自亦不難逆料0 

安全理事會各理率是否明晚此種辦法徒 

使印;g人民對荷蘭政府之意向發生懷疑，且 

可使^旋委員*謀獲最後協 - i之努力毫無J i 5 c 

就a 

险此W外，另有足W令人發生更大馕疑 

之更有效之:*法，即兩造之一造，《ui由安 

全 理 事 會 發 表 耆 昆 或 予 " 裁 定 之 事 件 ， 向 理 

事 會 提 伊 虛 妄 之 淸 報 0 余 認 爲 此 種 伎 倆 4 伹 

足"引起兩造間另一造之疑赘，而亦足引起 

安 全 理 事 會 之 铳 资 。 本 人 亦 即 s 此 而 欲 將 》 

；！；眭裉吿〖文件S/729】提出，t論。 

本年二_9間|1論西爪哇政治演鐽時，荷 

蘭 代 表 曾 W 其 國 間 享 有 之 精 明 及 可 集 外 交 

* 之 全 副 資 ^ ， " 若 干 公 認 之 事 實 竭 其 全 力 

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， 並 稱 之 爲 " 對 與 事 實 

相 符 " 之 陳 述 0 吾 人 試 i A f l f 闞 代 表 之 公 認 事 

實 與 幹 旋 委 員 會 之 公 事 實 互 相 比 較 之 0 

Mr van Kleffens於二月七七日[第二四 

L次會,‧à]向安全理事會聲稱 

" 吾 人 並 無 亦 未 有 任 何 鼓 動 新 政 治 體 

茅 之 f 向 ， 惟 亦 小 願 抑 剁 表 達 人 潮 之 K 

衆 運 動 。 " 

Mr van Kleffens又於二月二十一 B之會 

iiS【第二 丄二次會^】中宣稱 

" Mr SastfoamidjOjo稱，荷蘭政府仍 

>^圆;ff西爪哇建立新國家。澳大利ffi代表旋 

即宣稱，共和阈內镧總理曾耍求荷蘭當局取 

消在西爪哇召開之會遘0" 

Mr van Kleffetvs繼 

"余認爲如此行事，未^忽赂一項事實， 

即此種耍求根本不應向敝政府提送，因余曾 

聲明，茲再度作最鄧重之聲明，敝政府方面 

不 欲 W 牽 強 方 法 西 爪 哇 或 任 何 地 方 鼓 動 民 

衆 運 動 0 然 敝 政 府 雖 具 有 决 心 ， 極 堅 強 之 决 

心，^^*全13^表决之/"?則，但间時亦具有決 

'L、，搔^強之决心，遵守锛旋委員會報吿;3 

附錄十三第二壩中所救之原則，；^瑪稱"雙 

Mt,凡以成立與Lrnggadiati協定rï合之 

政治組織爲目的之K衆運lf!ft，任何一方均不 

得 a 橈 其 自 由 發 展 0 " 

Mr van Kleffens又謂 

" 敝 政 府 予 完 全 之 自 由 ， 因 敝 政 

府 欲 在 此 等 地 帶 永 遠 榭 立 論 自 由 。 余 認 爲 

此乃眞正之B ^ i政治。今曾於 J " f i期二之會 

[ 第 二 四 七 次 會 議 ] 中 â 稱 , 吾 人 不 欲 鼓 動 ， 

同 時 ? r 不 願 抑 制 任 何 衆 運 励 0 此 乃 荷 蘭 政 

府 之 立 i f i o " 

Mr van Kleffens於二月二十六日[第二 

：£六次會s&】向安全理事會宣稱： 

"本席擬酋 W 西爪哇會杀之究竟向安全 

理事會作一詳盡之事實陳述，蓋印度;ê西亜 

代 表 今 s 曾 搔 注 視 此 間 題 0 

" 印 度 尼 西 亜 代 表 在 上 f i 期 會 議 上 曾 提 

及 ;X會鑲。余當時預料西爪哇會議間題或將 

重新提出，故當即微得若干情報，茲睐述如 



下 現 在 J E < & 迤 行 中 之 西 爪 哇 會 議 爲 若 干 會 

1«中之第三屆會議0余3?食是項會議之最適 

當 之 名 稱 奐 如 私 人 政 治 會 ^ ， 易 言 之 ， 即 完 

全非正式及非官方之會議0 M̶屆會議於十 

月 十 二 日 辛 十 月 t 九 日 舉 行 ， M 二 届 會 瘥 於 

十二月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日舉行 0 第二屆 

會 中 各 代 表 之 宥 見 極 爲 分 歧 ， 乃 决 舉 " 

第三届會議，顚即目前正在5Ê行中之會議。 

" 茲 有 極 重 耍 之 一 ^ , 即 此 種 局 勢 之 全 

部1^鰱，乃未解荷蘭柬印度政府之參與或直 

接 間 接 之 干 預 ， 或 施 W 膨 力 0 且 ^ 會 議 中 亦 

有 共 和 阈 代 表 參 加 ， 令 認 爲 即 此 一 端 a 足 證 

明3會議組成份子之大公不偏及其所代表之 

方面廣博矣。 

荷屬束印戾 I S局曾知本；^， 《1̂ 尤因鑒 

於 一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十 七 日 斡 旋 委 員 會 ^ 四 次 

會 中 與 雙 力 協 定 爲 政 治 談 t i i 之 某 礎 之 原 則 

內第二段（參閱輯旋委員會報吿書英文本第 

- A i -m),深威荷蘭當局對某一特殊地 

展 之 全 民 代 表 會 i ^ ， 並 無 加 " 取 弒 或 阻 撓 之 

權，更辆此種義務，任何類此之企囫，均與荷 

蘭當局所持之超&及公平飽度相悖 0 " 

余 更 引 述 M r van Kleffens之用語。渠糠 

稱 

" 安 全 理 事 會 或 樂 聞 目 在 舉 行 之 西 

爪睡會議，荷嵐東印度當局未有任何參預或 

干 涉 ， 會 議 代 表 中 計 有 由 人 k i t 選 之 印 尼 人 

五 T 三人，及西爪哇會議籠備委員會及各政 

治社會集圑所公推（而非荷臈東印度赏局所 

ih派，今茲苒鄭重蘀明）之代表十五人，其 

中包栝印尼人十四人，荷籍人十人（均係私 

入），中國人八人及亜拉伯入三人0最後，尙 

有前届西爪哇會議所推出，而非荷遒束印度 

當倚所推出之籑備委員會委員十二人。西爪 

哇會P&代表之全數爲一 B 人 

" 印 度 西 亞 代 表 所 之 宣 言 中 有 若 干 

事實上之睐述，余認爲不得不加W申辯。Mr 

Sasttoamidiojo聲稱，西爪哇之居K中有數千 

人 被 ; â 遷 移 0 此 乃 無 稽 之 談 0 》 間 題 如 能 提 

交當地之觀察員，余當極咸欣慰，因其報吿 

之 f t 容 不 難 逆 料 ， 且 亦 係 余 極 願 閲 讀 者 。 " 

^ 報 吿 書 現 己 送 達 ， 且 巳 對 M r van 

Kleffens加WJDi斥。余再茲引là Mr van Kief 

fens之言 

" fMr Ah Sasttoamidjo】o)旋謂，民 

衆 連 勦 之 锒 袖 ， 大 抵 均 巳 爲 荷 東 印 度 政 聍 

敏 禁 ， 或 a 驅 逐 出 境 而 不 能 重 返 西 爪 S o 3 

展域中之政冶犯現巳絕跡，獄中之監犯僅爲 

通常之刑事犯而已0" 

Mr vanKleffens在同一演中另作S項 

陳 述 。 其 A ̶ S i J â 稱 

" 據 稱 ^ 處 已 宣 怖 戒 厳 。 但 此 情 報 具 僞 

參牛 0 戒厳確有其事，惟僅對我方部隊宣佈 

戒厳，而未對居民宣佈戒厳。，， 

第二 El'述稱 

"有人更謂居R方面^無反應。事實丄， 

此乃由 t e K方面所發動者0 " 

第三陳述稱 

"w^政府旣巳赞同全fi^表决刺，翁當贊 

同a獲協定之原則，即輿《1^及言論自由均不 

應 加 " M o , 

最後，Mr van Kleffens於二月二十八日 

[ 第 二 五 九 次 會 ^ 1宣稱 

"Mr Sasttoaimd)ojo曾謂 *關於西爪 

眭會議，從未有人與敝政府商洽o，戚或如此， 

余亦無能爲力，因3會>«並非儆政府所主持 

者0 " 

吾人試Jbl Mr van Kleffens所舉之"公認 

事實，，逐一加W檢Si：，並與旋委員會之研 

究 果 彼 此 相 較 。 

先是，Mr van Kleffens於二月二卞一曰 

【第二五二 0^會^〗聲稱 

"余#j巳聲明，茲再度作最鄧重之聲明， 

敝政府方面不欲"牽強方法在西爪哇或任何 

地 蘿 鼓 勐 民 衆 運 動 。 " 

數分镩後，Mr van Kleffens績謂 

"余曾於星期二之會議中蘀明,敝政府不 

願 鼓 動 , 亦 不 願 抑 任 何 類 似 之 K 衆 運 動 0 " 

Mr van Kleffens於二月二十六日[第二 

五六次會議]向安全理事會宣稱，蕖已微 i l j 

有鬭西爪14會議之情報，現巳猹得^項撗報， 

故可向吾人宣吿 

"事實上，此(西爪哇會議 )75由人K方 

面所發動者0 " 

Mr van Kleffens更於二月二卞A曰【第 

二五九-久會^】向安全理事會宣稱 "；^會 

議 並 非 吾 人 ( 荷 蘭 當 局 ) 所 主 持 者 。 " 

吾 人 試 看 m 鶴 員 會 對 於 西 爪 咋 會 ^ 之 



淵源究竟作何解釋o 

斡旋委員會報吿書[文件S/729 ] ^ 四 頁 

第 五 段 中 稱 一 一 届 西 爪 眭 會 i t , 乃 由 西 爪 

哇之Recomba所召集者0印度;Ê西亞之Re 

comba乃荷羼東印度政府所委派處理IT政事 

務之官員，本事件中之西爪哇Recomba適係 

近日被委爲荷牖束印度政府之代理副總督， 

即 當 地 之 綸 二 最 髙 官 M r Abdul Kadir Wid 

jojoatmodjoo桌現任斡旋委fl會荷蘭代表圃 

首席之職——余3再度聲明，荷蘭代表圑之 

首席，而非印度;ê西亚代表圑之g"席。 

更有 îÊ者，報吿書中稱，W荷蘭代表圑 

所 見 — — 令 纟 ^ ^ 特 再 度 聲 明 ， 蘭 代 表 圑 所 

a — — 第 一 屆 西 爪 哇 會 乃 由 荷 蘭 政 府 委 派 

之 當 局 所 召 集 : « 0 再 者 ， 斡 旋 委 員 Q 锒 吿 書 

第八頁iii十五段中稱 

"荷蘭代表團:it未堅稱a5—屆西爪娃會 

議乃應任何民衆之普暹耍求而召集者0 " 

夫一仙會iii之舉行，旣非應任何普遍民 

衆I求RFS召集，而係荷蘭當局所召集者，且 

其代表亦係荷蘭當局所委派者——根據此種 

事實，吾人自可結論^一屆西爪哇會 -a，以 

及賴開之兩屆西爪眭會議，確係荷屬柬印度 

政 府 A J l 牽 強 方 法 鼓 勸 者 0 再 者 ， 所 西 爪 哇 

國之槪含究自何而來，可自斡旋委員會報吿 

書中所載荷蘭代表圑之各項1*述中獲得一水 

落石出之答案0 

夫 西 爪 @ 會 s i 乃 由 荷 蘭 當 局 主 動 及 召 

集，現巳爲不•fVit辯之事實。Mr van Kleffens 

曾 本 年 二 月 [ i n 聲 稱 ， 荷 蘭 當 局 對 此 項 會 i t 

已 丁 絕 > 决'L、採取小干沙態度。茲將3會* 

中所14用極耐人尋味之稃序W5t之0囘情西 

爪哇會sà,係由荷蘭當k所召集，》 l j席之代 

表 育 均 荷 蘭 當 局 所 委 派 。 關 於 會 , & ， 斡 

旋 委 員 會 報 吿 畨 k 四 f t ^ 七 段 中 稱 

"西爪唼之Recomba 其 開 ; ? M 中 向 

列席代表說明會Pi之宇旨，及>4稃中之各 

題 。 " 

各Nyfe綏予一一開列，斡旋^員會報吿 

沓 ^ 五 頁 染 A 段 中 稱 

" 此 次 會 未 將 R e c o m b a 所 提 之 ^ 時 

日稃加W^i:論，而即îl^T^ïS à稃屮之 

各項目0" 

此 一 會 * ， 乃 由 ^ 蘭 當 ; s e 所 紫 ， 其 代 

表係由荷蘭當局所委派，其議稃係由荷蘭當 

局所提出，即由荷蘭當局所委派之代表，亦 

無將遘稃提出 l i l論之栂會0 

荷 蘭 當 局 爲 未 然 計 故 曾 自 派 其 參 與 

會 之 代 表 ， 而 即 此 種 荷 方 委 派 之 代 表 對 於 

單獮設立西爪哇國之概念，其反應究竟细何， 

荷蘭局仍小^有所1褒疑。吾入作如此想，亦 

小 爲 & 度 0 事 實 上 ， 第 一 屆 西 爪 哇 會 孃 荷 文 

正式紀銶中載明，對西爪哇脫離印尼共和圃 

之槪念，若干代表曾發表反對耆昆0 

吾入亦不難明盼，何W ? î蘭當局烕覺制 

定義4-H稃（此巳係一旣成拳實）乃荷蘭當局 

^ 成 其 p i i 獮 立 國 家 方 案 之 必 耍 保 P , 0 

細 一 屆 西 爪 哇 會 衙 文 正 式 紀 録 中 载 

稱，荷蘭當局所委派之西爪哇Recomba,曾 

於其開幕屮向各代表聲明，Bantam 並 

辆 代 表 刿 席 ， 故 本 屆 會 p i 或 恐 小 覦 作 完 全 

主 方 式 表 邊 西 爪 唼 之 會 l à o Recom 

b a 雖 已 承 會 並 并 W 主方式代表西爪 

哇 K B 之 機 構 ， 而 竟 ( 5 其 本 身 中 選 一 接 洽 

委 員 會 ， 而 據 幹 旋 委 員 會 報 吿 書 第 五 具 M 八 

段 中 稱 ^ 委 員 會 曾 授 權 " 於 i t i l t 時 代 表 

及 督 察 西 爪 哇 之 權 利 " 0 

余 對 ^ 一 屆 西 爪 哇 會 中 所 椎 i t 接 治 之 

委 員 會 , 欲 再 作 一 項 陳 述 。 M r van Kleffens 

曾 於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[ 第 二 i 六 次 會 > â ]向吾人 

宣 稱 ， ^ 會 乃 是 " 私 入 政 治 會 ; 1 ， 易 e 之 ， 

即 元 全 非 正 式 及 非 官 方 主 持 之 政 治 會 織 " 0 

吾 人 可 M r van Kleffens同一演Su]中之 

各項MiA屮窺昆，荷蘭代表深知此接治委員 

會之存&， 梭 該 委 員 會 即 更 名 爲 備 委 員 

會。Mr van Kleffens所稱之"私人，卯完金 

异 正 式 或 非 方 " 之 一 他 機 構 ， 化 l i f e 楦 自 攫 

取 一 f e È ^ j i 數 " 展 域 之 代 議 權 ， 即 W 荷 蘭 

當 局 對 l v « 主 政 治 及 艮 主 代 s i 之 爲 根 據 ， 

對 此 現 象 恐 亦 難 自 圓 其 說 0 

再:g ， 召 * 是 項 會 之 權 力 究 由 何 而 來 ， 

Mr van Kleffens & 二 月 間 或 尙 有 疑 之 處 ， 

但吾入閲畢報吿，'後，自可察覺第一屆西爪 

哇 會 P à " ^ 代 衷 ， 對 召 二 屆 會 > « 究 應 徵 得 

誰何之；t ri] ̶  HJ〗迫，mm巳"i^疑IWo斡旋委 

員 Q 報 吿 畨 W T L 貝 弟 八 段 中 載 稱 ， 由 行 蘭 當 

局 主 持 之 â i ̶ 屆 西 爪 吐 會 中 所 立 之 接 洽 

委 員 û ， 將 i n 貴 " 申 請 p £ A 7 " ̶ ̶ 即 荷 蘭 當 



m——"召開第二届西爪哇會議"。 

斡旋委員會報吿書中載稱，第二届西爪 

哇會議係由荷蘭當局所委派之Recomba抨前 

述之接洽委員會之建議"Rî召橥者。；;^次會si 

之所有代表，由Recomba鸫接产委員會之 

推 / ! ^ 而 委 派 者 0 再 « ， 第 二 屆 西 爪 哇 會 議 之 

議事日稃係由荷蘭當局所委派之Recomba曁 

接洽委員會共同提具者。 

一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三 日 巴 達 維 f f i 印 尼 報 

Berita Indonesia所載Dr Gambiro (荷蘭當局 

所委派與會代表之一）之來 l i§，對於4二屆 

西 爪 a 會 所 採 之 稃 序 ， 有 優 良 之 W 載 。 3 

函刊載一二曰後，荷蘭專員，即駐巴:#拼亞 

之最髙荷蘭官員，即將^報作IRI限期之査封。 

茲 摘 赞 ^ i S 屮 有 關 之 一 段 

" + 謹 W 本 人 對 接 洽 委 員 會 之 態 度 奉 

開 。 令 所 i l 假 貴 報 將 此 事 披 露 ^ ， 乃 因 今 在 

第二屆西爪哇會遘席間未能獲得發表耆見之 

許可0 

"余應西爪哇接洽委員之邀請參與第二 

屆西爪哇會議之P？，即深烕余不能擔任该會 

議所沙及之各項责任，因余認爲余絕非人k 

之 代 表 ， 且 亦 未 受 入 方 面 之 任 何 委 託 0 但 

因;，腈之啻甚^，余乃不得小前往參加。 

" 余 對 西 爪 哇 會 s i 主 席 之 開 幕 演 詞 極 感 

驚 ^ ， 其 最 使 余 驚 ^ 者 ， 即 ^ 在 演 ^ 中 頡 接 

洽委員會曾嘸量秉公推選與會代表，故各代 

表即爲人6^之代表0 

" 余 並 未 參 興 第 一 届 西 爪 哇 食 p i , 但 參 

加>^届會議之代表曾: f iA—項決定， i i i决定 

西爪哇之政冶地位，此尙非其時。而會議桔 

束爲時小過二閲月，印尼問題又形緊張，竟 

又 召 雾 二 腐 

二屆會議開會時，舉世所18目者爲 

號 軍 ， 因 關 於 此 事 f t 蘭 i " 局 及 

印 度 ; ^ 西 亞 目 下 正 在 靜 候 國 ! ^ 正 義 之 哉 判 0 

此 次 之 西 爪 哇 會 議 僅 I 港 於 兩 項 辦 法 中 擇 其 

- 是 A 應 將 西 爪 睡 建 立 爲 一 國 家 ， 钾 成 

立 爲 獨 立 " l î o 在 此 種 場 合 之 余 與 其 他 代 

表 均 同 樣 感 覺 S 旲 。 " 

由荷11當局委派代表之第二次西爪唼會 

‧a决>a召集第三屆西爪哇會>4， w資成立一 

具有國家性之臨時政府及西爪哇人R之代,s 

機 構 。 茲 箭 注 宥 斡 旋 委 員 Q 報 吿 ^ (文件s/ 

729)31 " 文 本 第 十 一 頁 中 所 栽 之 一 項 事 實 A 

蘭當局所委派之Recomba及^備委員會在擬 

HT第3届會議議事日稃時，灼受第二 te西爪 

哇 會 中 所 ; 决 變 之 約 束 。 屬 東 印 度 

當 局 將 此 决 議 案 在 代 表 均 係 派 定 之 會 p i 中 A 

& 後 ， 即 爲 可 肆 f 進 " 召 開 選 舉 代 表 五 十 

三 人 及 指 派 代 表 四 十 七 人 之 第 S 届 會 P S O 在 

未51論逆擇會議代表五十三人之所ii胃遝舉問 

題前，姑先M論第三屆會之,S事日稃及會議 

中所採用之稃序。 

關於第5届西爪哞會議所}采用之稃序問 

m， Mr van Kleffens曾於本年二月二十六日 

[ 第 二 五 六 會 時 】 向 吾 人 作 下 列 陳 述 

" 茲 有 極 重 耍 之 一 ^ , 即 此 種 ^ 勢 之 全 

部演變，及未粹fiffe東印度政府之參與或直 

接 間 接 之 干 預 ， 戊 施 壓 力 。 且 ; ; ^ 會 遘 中 亦 

有 共 和 阈 代 表 參 加 ， 余 爲 即 此 一 s a 足 證 

明^會義組成份子之大公不flmW及其所代表 

方 1 1 之 顋 博 0 由 屬 東 印 度 當 局 曾 通 知 本 人 ， 

m 深感荷蘭當局對某一特殊地展之全R 

代表會議，3f無加Ai取締或阻徺之權，更無 

此種義務 0 任何類此之企圖，均與荷蘭當局 

所持之超然及公平態度相悖0 " 

本 年 二 月 間 M r van Kleffens骨強nig聲 

稱 ， 吾 人 與 會 議 地 照 相 隔 極 遠 ， 故 , 西 爪 

眭 會 之 情 報 ， 應 就 地 採 ; : 5 之 0 余 亦 完 全 贊 

同 此 項 f 見 ， 應 對 I t 地 觀 察 者 之 報 吿 加 W 相 

當考曆。茲引述一般人咸33爲係"vanMook 

副 督 喉 舌 " 之 巴 ^ 維 i S 荷 人 刊 行 之 N 隱 * 

sgter日報內所«：之一段 

^報編輯對::è三屆西爪哇會議之某次會 

作r列評n義 

" M o r s i n k 卑員在會場中之舉 J t , 令人 

發化不堪其煩之印象0 " (Morsink 員乃 

東 印 度 政 府 駐 ^ 隆 之 高 級 萨 官 員 o ) 佘 今 

曰見彼登主席臺向籌倫委員Û之且委員耳語 

約 七 次 之 多 0 當 會 ; 勢 趨 於 ¥ 化 之 時 ， 此 

種干涉之態度愈形強頑，換^之，即其千 

態 度 之 明 顯 與 會 J ft勢之醬化{|i增。桌之舉 

J1 ，一 桌乃會議^後之主席 0 最低限度，桌 

毎隔一分錡即向Raden Djoeatsa——西爪哇 

會,袠主席——作耳語，吿其如何行$o當時 

如能請每員稍事隱退，則有關"^方戈不致如 

此 難 堪 0 " 



m之,^専員之所w引起/5t烕者，非在 

其 " 爲 之 不 ^ ， 而 在 其 方 式 之 不 當 0 

雖然如此，Mr van Kleffens猶謂荷遒束 

印度政府方面*未參與，亦未作虎接或閒接 

之干沙，或施用踺力。 

第H屆西爪哇會議之《1事U稃，1?由荷 

蘭當局所委派之西爪哇Recomba及籌懾委員 

會 在 會 議 彻 時 擬 定 者 0 根 據 斡 旋 委 f t 會 之 

報 吿 害 ， ^ 議 稃 之 第 一 項 目 係 令 飭 籌 備 委 員 

會呈請荷屬柬印度政府，承認第H届西爪哇 

會 議 爲 西 爪 哇 Z 臨 時 議 會 。 

此乃第二屆西爪哇會議中所pi過决議案 

之ai然現象。議稃中^ 一 目之#過，颇有耐 

人尋咏者0先是，二月十一日，即^三屆西爪 

哇會議開幕前約卞二 1 3 , 被 選 參 加 會 ^ 代 表 

之 M r Soeioso，曾於在巴>i铺55市政府內召 

集 之 一 次 會 議 中 作 r 述 詢 陴 " 第 三 届 會 議 

應否遵循第二届會議中所通過之决議窠？" 

代 表 荷 束 印 度 政 府 新 W l 處 之 某 一 官 

員 ， 對 此 問 題 曾 作 反 面 之 答 斑 0 是 " ， 此 屆 

會 議 議 ^ 中 之 第 一 項 目 ， 顯 然 係 準 備 提 出 3 

論 者 ， 但 第 三 屆 西 爪 哇 會 議 屮 之 實 在 過 究 

竟如何？ 

據 委 員 會 報 吿 書 第 十 一 頁 第 " T A 段 

及第十二頁第十九段稱，被選代哀M r Soe 

j o s o 曾動議决定議稃之^在會議而木&主席 

一 人 。 是 項 i ! ( 議 即 過 , 次 日 M r Soejoso 

即動議將議稃修正，藉資5卞論西爪哇ii3來地 

位之問©。當時如仍採用臨時^稃，该|1'】題 

當不在計論之列0 ^動議綷初步H t論後，會 

議 即 行 宣 佈 散 會 ， 籌 備 委 員 會 主 席 旋 即 與 

Mr Soejoso所代表各人物中之領釉會商0 

商 結 果 ， 雙 方 同 耆 向 西 爪 哇 食 提 y — 項 建 

議 ， 謂 西 爪 哇 亩 議 應 ？ 柬 印 J K 政 肝 核 

准，W西爪吨會議爲西爪Ri之臨時代議機構， 

但 西 爪 哇 之 地 位 問 題 則 應 " 全 K 表 决 方 式 决 

定之，一如Retmllel)!^定中所规定者。惟是^ 

决 議 粜 従 未 ; f h 西 爪 哇 食 議 中 提 出 0 

伹 據 委 員 會 報 吿 書 第 十 二 頁 第 十 八 

段稱，翌日，卯二月二寸丘 t l ,食議主席「可 

列 席 代 表 立 讀 " (荷 f ô l政府委任之） 

Recomba之來，內稱西爪哇國（Negara Dja 

wa Barat)a組織之過稃屮o" 

但據Mr van Kleffens琳，荷屬東印度政 

府方面從未直接或間接干預。 

請 人 繼 賴 引 述 斡 旋 委 員 會 之 報 吿 

鲁 " 主 席 發 表 其 本 入 f 見 稱 ， 鑒 於 是 項 來 

lS，西爪哇粱巳被^爲一國家（Negara)次。 

桌 因 即 撤 消 《 J t 述 折 衷 提 案 所 表 5 之 同 耆 。 

Mr Soe)oso曾對主席之裁定，企圖提出抗議， 

但永得抗戴之機會0 

" 籌 備 委 員 會 根 據 主 席 之 是 項 裁 定 , 即 向 

荷 臈 東 印 度 政 府 ¥ 餹 承 認 第 三 届 西 爪 哇 會 議 

爲 西 爪 哇 之 臨 時 議 會 0 爪 叶 總 督 二 月 二 卞 五 

日 之 覆 阁 屮 稱 在 ; l u l l 請 書 未 禅 西 爪 哇 會 議 

核准前，對;gll î請書不能採取任何行励0" 

駐巴達铕55之爪哇^督對g , P i * 議 申 請 

書 覆 亍 之 迅 逛 ， 乃 3 邦 公 文 往 返 史 屮 所 罕 聞 

者0 

" 西 爪 哇 會 議 冉 悉 此 項 斑 i S 後 ， 會 議 中 

第一發言人Mr Soejoso P卩向會議耍求，;fi其 

他問題未iiî論前，應將桌 /ft前次會議中所作 

有關議事日稃之提^， 先提出^；1"論0 

渠 建 議 論 西 爪 哇 之 將 來 地 位 雖然如 

此，主席對Soejoso之提案不予3論之機會， 

會 議 旋 即 铋 事 M 論 爪 哇 總 督 之 斑 i S o " 

篛 備 委 員 會 之 提 粱 錚 六 " T 二票對三十 

五 票 會 議 中 A ^ o 次 日 ， 荷 臈 束 印 度 政 府 

即通佈法令，委命西爪哇會譏爲西爪哇之臨 

時代謠機構，ât*^法令中稱西爪哇爲國家一 

一 余 茲 郯 重 聲 明 稱 此 爲 一 國 家 0 但 事 實 上 ， 

西 爪 哇 之 i l 位 ， a 於 第 二 届 西 爪 哇 會 議 屮 决 

定之，而》項會議之代表，均係荷蘭當局所 

委派者。荷iiÔ柬印度當局於法令中稱，此項 

决定所持依據之一，即爲"西爪哇人&«於^" 

述 决 議 屮 所 衷 5 之 願 ^ o " 

是項法令如何liË使西爪哇居民達成其頓 

镇，吾人不妨提出id論之0 ^ 法 令 A 過 之 方 

法 f c f i 爲 簡 單 即 " 名 義 丄 被 選 之 五 十 三 人 及 

荷蘭委派之四十七入組成之 I f e f f l , "代表西 

爪哇一千萬之|3^米，而對龙他提粱則一律拒 

絕 S i 論 0 ‧ ̂ 集圑究竟如何代衷西爪眭數了]萬 

之 k 隶 ， 殊 堪 硏 究 。 

斡 旋 委 員 會 報 吿 書 第 五 頁 第 十 一 段 中 

稱，铕三屆西爪吐會議與會代农一了I人中有 

五 十 七 入 係 由 勵 政 府 委 派 之 西 爪 哇 R e 

comba與其他政府當局會商後所委任者。但 

Mr van Kleffens於本年二月二十六日[第二 



五六次會議】竟向么全理事會宣稱 

" 安 全 理 事 s 或 樂 閡 ， 目 n s f c 舉 行 之 

西 爪 哇 會 p £ ， 荷 ^ 東 印 度 永 有 任 何 參 1 « 

或-下沙，會;t代衷中Si"有由人^«推選之印 

人五十三人，及凼爪哇會,≪籌備委員會及各 

政治#食集圃所公惟 f而非荷〗â >柬印度 r j 

所 指 派 ， 令 茲 再 郯 ^ 聲 明 ） 之 代 表 三 卞 五 人 

最後，尙有^屆西爪哇"5 所惟出，而 

非行/東印度當局所推出之&{) !«委員含員十 

二 人 。 " 

Mt van K l e f f e n s 所 之 籌 備 委 f i 二 

人 ， 均 係 荷 J I J 柬 印 度 委 派 爲 加 二 屆 西 爪 

a 會 n i l 之 代 表 — — 茲 再 郯 Ï 磬 明 ， 乃 荷 蘭 當 

^所委派者̶̶且第三屆西爪哇 Q n S 之其他 

任命代表三十五人，：r係荷;î>東印度當局所 

〗S定者0 

斡旋委員會報吿書稱，3:項 i l !定之代衷 

四十七人中，包«荷阖人十二人，屮國人九 

人 ， 3 5 拉 伯 人 四 人 ， 代 表 全 數 之 T i 分 之 

二 十 五 。 余 明 ， 西 爪 1 1 》 之 荷 酗 中 國 及 

亞拉伯 i j^fu數，僅佔人口 ifLi數之"n分之五0 

西 爪 哇 之 數 中 國 及 亞 拉 f H 圑 淤 ， 當 時 曾 提 

出 厳 ï 抗 n S ， 並 方 文 及 i S t i 伯 文 報 草 中 

披露，e t荷印ê ^ ^ i t派代表一 I V ^ ^ l S l i f之 

各代表，事實丄44代表pa二ficj&MSl體，且 

荷蘭當局選派是項代表時，â卜末與任何 

之中國或亞拉伯圃 fe i fô商。此,姑小提出 

論。 

余 將 赂 述 ? ^ 旋 委 f l 會 報 吿 書 [ 文 件 S / 

7 2 9 ] 中 之 H i — 段 "'^£步《^屮^，1!0詰 

R e c o m b a 允 予 參 加 會 而 / O ^ e !ft̶代衷被 

邀 列 席 。 按 中 黨 : ^ 各 Î Î L ^ 琮 之 大 I P ] 盟 ， 

其 黨 員 大 抵 " ^ f 】 蘭 荷 目 U ' l 之 印 二 3 政 表 1 

不 滿 之 荷 人 0 " 旋 委 H Q 報 吿 鲁 繼 & 謂 

" 荷 K i 代 衷 圑 稱 ， 此 ^ 人 數 i f f i 幾 故 ! ! l y & ï ) ^ 

代 表 之 充 分 根 據 " 0 

余 ^ " i l !^旋^fe會報吿AiêUî屮之另一 

睐述提銪各位 

"最後，Recomba 籙 備 委 員 ^ i ^ ' ô " 

後 ， 更 委 派 印 代 衷 卞 四 人 0 據 荷 , 代 表 , 

稱，此項辦法乃一糾正辦法，係 t t i S昔U人 

k參政15；： (Volksraad)之龃成，其目MYi Cu^ 

耍 之 各 派 力 能 è 加 ， " 期 辻 成 « 正 全 

政X：丌?則。" 

茲籙將此！Il巴^絍5S荷蘭代表圃所作之 

^答Bf^加研Hto Mr van Kleffens本年二月間 

曾向吾人宣稱，荷i&東印度政府並未干預第 

3 屆 西 爪 l ' A 會 各 代 表 之 選 派 事 項 ， 然 在 事 

實L，；>政〗ff非但選定代表中之四卞七人，且 

爲 r î n f e 其 正 當 起 見 ， 向 吾 人 宣 稱 ， 荷 鹰 

東印度政府之所W選定代表中之十四人者， 

" 乃 一 糾 正 辦 法 ， 其 目 的 在 ^ 耍 之 各 黨 派 

均 能 參 加 , W 期 ^ 成 奧 正 全 參 政 之 原 則 0 " 

荷苽卬度政 jfrwi取此項辦? i"之用耆，爲使 

參 加 會 n à 之 各 代 表 其 西 爪 吐 人 K 之 售 昆 

應W如何，ifil荷齙政府之態度相符耳0總之， 

所 有 反 f j , 昆 ， 即 鼯 反 對 派 之 官 見 ， 亦 遭 

献 0 

第三屆西;îUi^^n歩屮五h三位被選 

之 代 表 ， 今 a i w 遝 舉 î t t ; 提 各 位 î i f ， U 

資蚀朋此稗il舉確能‧ff 农 ^ IJ^宥之稃度0 

Mr van Kleffens ；b八本《二 二 tV、曰【第二 

五六次食n&] W 吾 人 作 n ^ m 述 

"據稱,么&已：&佈ïfifêo但此愤報貭偽 

參卞，戒蛾碲有其事，批僅對我:*部隊戒厳， 

而 水 î t f c K 宣 佈 戒 蛾 。 " 

伹崎;! (&_委30報吿*第七MS^I四段中 

稱 

"妆荷 JSi柬印度政府扛)Si東戰事爆發 

時 所 颁 佈 而 迄 今 尙 未 廢 之 有 , ' 》 4 审 及 園 困 

狀 I I 之 條 例 ， 棼 舉 衆 集 會 ， 伹 私 人 政 

治镇pfe (P卩值限铍邀節^及私人會友始得參 

加之^,à )，應*^會n j ^五E l f t l知D P助理^員 

( 荷 政 府 官 a ) ^ 得 ? ^ 集 之 0 " 

易a之，對f≪?;isjrr宣佈之戒厳，在荷蘭 

佔領之西爪吐IT,時碓實存<6 ，現時仍然存在， 

且 井 僅 西 爪 l ! à 一 而 巳 ， 吾 人 如 閱 榦 旋 委 

員Û報i^isv中之:fi十三tib可少u第三屆西爪 

igj^nft代衷五1三人之選舉，僅力'選舉前三 

日 * r i n A隹lîi k ，而技荷i»i政府所 

娘佈之喊臌令， , ;1[^集^既{』取締之列，而 

私 人 政 冶 ^ I * 刖 n U u î J l ; é 知 助 理 ^ 

flo &m^^J^r/Jiii èi】/t知荷bèln;rf之_6^定 

U-^tlX-^-t,̶̶ïïi)/i;^',TlA^r."地IS 

lx≪僅方'遝舉iw三HA狻f 舉 之 舉 " ̶ ̶ I l 

111種1̂ 《形1̂ 如"fiMPHi収治上之《；}>4, iâéi 
量候！代衷之fâ^， 4i«實丄已MWI可能o 



斡旋委員會報吿害屮有H處gil載荷鐯助 

理 専 員 F J h 阆 情 3 t 和 國 份 子 卩 梦 會 J 之 f i l 

事 0 該報吿書稱，在西爪哇最大之城市 E i > i 

維JE ，僅於三日前/S知悉將舉《了 i l 舉 之 I 消 

So夫巴城人口逾Ti萬，非僅係印尼之 lïi 一大 

城 ， 亦 乃 荷 羼 束 印 度 之 " 政 屮 心 0 妙有II 

線«,新聞$R及一切其他宜傅工具。如選舉?H 

Ê在此種域市中僅;三日前通知£ ^ : ; t ï ,則 J i l 

遝舉消§之傅怖淸形而言，,丄西爪哇各鄉村 

區域[111之淸形如何，可想而知0 

吾 人 試 閲 铃 旋 委 f l 會 報 吿 # 中 之 第 十 六 

段（甲）節"據荷蘭代表圃稱，巴達铋亞一市 

因無Dessa [行政1|1位]糚綠，投票名阜5^51；不 

全 等 等 因 ， 故 並 未 企 鬮 舉 4 t 遝 舉 。 枨 據 ^ 

三屆西爪吐會謠接洽委員會——列位成知， 

此 委 f l 會 係 由 荷 蘭 馑 ^ 委 派 參 加 西 爪 哇 會 

之代表所組成——所镧訂之選舉?^"，此種代 

表係由當地村â»i之ufi目所a派，而當地村颔 

之1Î目本身均係荷旭東印度政府之*^員0 

夫荷蘭當局曾對西爪PA k 宣 怖 1 « Its ， 

且現時仍&戒厳屮，此已爲吾人公-2之事實。 

茲W̶九四七年七月間荷蘭對吾人開;》&作! 

起，西爪14情勢之另一力面提出It,，êîo本年 

二月二十六日[第二五六次會PS ]荷蘭之卓越 

代 表 曾 向 理 事 會 作 T 列 陳 述 

"印度;â西ffi代表之a̶;?中有《干事實 

上之陳述，余認爲不得不加"申辯0 Mt Sas 

t r o a m i d j o j o 聲 稱 西 爪 哇 之 中 E L 有 數 千 

人 铍 遷 移 o 此 乃 無 稽 之 談 o " 

上列均係 M r van Kleffens所用之原夂。 

難 謂 

" ^ 問 題 如 能 提 交 當 地 之 觀 寧 f l ， 余 當 

極成欣慰，因其報吿之內小難逆》+，且》J 

係 余 極 頓 閱 讀 者 。 " 

但當地觀察員之報吿即&吾人目，11,其 

所述者如此。余謹引述錄旋委員食锒吿書^ 

八貝第卞六段 

"由於種種1?因，包括多數)SlvJV、月 

前 由 荷 蘭 部 隊 採 取 " 勸 而 離 桌 原 有 住 宅 趦 

往 山 中 ， 故 在 若 干 淸 形 r 選 舉 人 非 予 委 派 4 

可 . " 

Mr Sastroamtdjojo所提及之居K遷移 

事 , M r van Kleffens莧膽敢否H3,但印尼代 

表所提出之各項公as事實，業錚翰旋委ft會 

之 報 吿 書 3 " 支 * i o 

荷蘭之申越代表Mr van Kleffens 1^就西 

爪 哇 會 之 起 ? ! a , 會 R 身 1 分 及 稃 序 方 面 * ^ 本 

年 二 f l f i l l 向 本 理 會 提 出 l i R 數 之 所 " 公 認 

事 實 " 外 一 是 項 享 實 力 a 逐 一 由 斡 旋 委 員 

會報吿書駁斤——復力稱——余茲再引述桌 

二月二卞一日之biUfO【第二^二次會議】荷 

蘭當^^7"具有决心，極>^強之决心，遵Bîl (二 

nm)幹旋委員會報吿,屮所it之另一>t？則 

( 附 « A 十 三 ， ^ 一 fî^l^一貝，第二項）o ^ 節 

m "雙方同書，凡以成立與Linggad】ati協 

定符合之政治組綠爲目的之KJ^運勋，任何 

一方力不冉阻撓其fl由發展0 " 

荷蘭代表於二月間如是確信其政府恪遵 

Renville協定之决心(^所引述之一段即係自 

W 協 定 中 摘 閜 之 令 人 威 啬 。 夫 任 何 

政 府 ^ 訂 協 定 ， 其 後 約 之 舉 卯 足 表 i 其 洛 守 

^ 約 之 I ^ S r ^ e , 余 ] i S 爲 此 乃 一 之 假 定 。 

但 / 丄 亊 實 上 ， 荷 蘭 政 府 究 如 何 表 現 其 恪 遵 

Renville協定各條欵之耆^ Î 

%脇代哀所引述之一條，其中共有兩句， 

但其屮之第二句，《Ji代表"二月間:&未向列 

位提及。余,¦2爲此^二句亦有提出flt論之價 

倣，3^引述如F: 

" 茲 更 約 定 ， 雙 方 均 應 婢 常 確 保 橥 會 言 

論 及 出 版 之 8 由 ， K L 此 項 保 證 不 得 作 贊 助 

暴行及報復C" 

此 I T 與 X l ^ 代表 M r Austin所作U'i& 

相 符 ， 桌 於 二 二 T 八 日 【 第 二 五 九 次 會 n g 】 

向本輝î¦î會宜稱 

"Renville協定關於西爪哇曾釐定五項 

；？^則0第一則规定，對^^衆連勸永小得加 

"«§抑0另一19則規定，應îis^:r，確保集會 

^論及新聞之自由各項規則10 'R時間丄之限 

制 ， 而 係 永 久 之 定 0 " 

言 論 自 由 新 閱 自 由 集 食 自 由 及 W 政 

治 組 d e 爲 目 的 之 之 自 由 衷 現 ， 依 荷 

遒束印度政府之昆解，究應作何8^釋？ 

荷屬東卬度政府之公然違反Renville協 

定 中 此 一 原 則 ， 可 W r 述 î ) î 實 證 明 按 於 一 

九 四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有 西 爪 哇 聲 • ̂ 著 之 

印 ; 二 十 人 聯 名 發 表 一 項 宣 ^ ， 對 第 二 

屆 西 爪 n i 會 i S 之 召 集 及 其 所 之 决 x i 衆 表 

•Ï抗!>fto此事已由Dr All Sastroamidjojo於本 

一〇 



年二月nfi提 t î安全 ï i举會 /4實o有如 î t^Ë委 

員 會 報 吿 書 內 所 載 者 ， s 宣 a 通 稱 爲 " 二 卞 

人 宣 曾 , 西 爪 哇 二 十 五 《 t e 焱 名 支 

持。茲謂將此數*加W研5to二卞五萬 

署之IS願寳，反對西爪lU之脫離印尼3»"和131， 

並明白譴责AFT 二屆西爪哇@ I T 所 之 决 

案 — — s 通 過 是 項 決 ^ 案 之 一 五 十 四 人 

係 荷 j f o 東 印 度 営 局 所 委 者 。 

然 M r van Kleffens 本年二 lifl曾j^i 

=^向吾人磬稱，且踞力5IJH|I|辩稱，荷ISl政iff 

不欲W牽5£方法合西爪哇鼓砌&:;îïâl&， ¦0Î 

時 亦 不 願 t S i J l J 任 何 此 種 艮 , 運 勐 0 各 位 前 

均有锛旋委員會之報^，根撖報吿鲁屮所Sëc 

之公33寧實，究竟何種衆;i動曾終被《S*i!， 

何種衆運勋係 W 东 5 i 方式鼓 1 1 者，敢請各 

理事公斷之0事實丄，紗由二丁五！ 

署之^願書，竟被置;fi[î】開，而僅由荷&4當 

局所委派之一了 1 五 卞 四 人 所 J I A 之 决 反 

而 用 爲 决 定 西 爪 位 之 根 I f e o 

铃旋委員會報吿書第卞四段屮載有三件 

荷 蘭 政 同 淸 共 和 國 份 子 召 開 政 治 會 

之！t^o m M r van Kleffens方"二PJJ〖第二 

五二次會 J U 猜 r i l 吾人 Û 稱荷政 i f f 如何具有 

堅強决心遵守Renville協定屮所规定之;？則， 

即雙方均無權|!ajl"k衆運励之自由表 i 0 

西爪哇新鬪自由之稃度，可由西爪1!£之 

頒 佈 戒 嚴 ， 荷 東 印 度 當 局 之 授 拼 J M Ï 政 機 

關，准其劐政歒小予^間卯行拘棼，W及今 

藝述Bema Indonesia報因刊載批jîfâJ二屆 

西爪哇會41之闲件Hî^iJIfl^ïU實，略見其 

一斑。 

關 * ^ 西 爪 1 4 之 3 t 論 即 此 吿 一 段 丐 都 

及西爪哇，{4之n«fe， ？Ï僅係政府"A鹅個 

印度;â西3 2所施政,之一/ j ^份0我卬尼Iv< 

衆 知 之 久 次 ， 且 能 J ; ^ 么 全 Ï J 亊 論 ^ 

隆 & ; & 時 再 B O ^ 實 之 。 荷 尼 西 亞 所 

採 之 政 I ， 雕 我 印 M 人 Ê ^ i l è 失 信 心 ， 但 

吾 人 可 向 》 ， J 位 郯 m 保 者 ， 吾 人 ‧ ̂ 信 ^ 全 

理 事 會 能 確 保 可 W 接 ^ 之 决 辦 y ，故仍與 

荷蘭當局ivîCo但^^都^^〗及西爪吨事件之、离 

鍵 已 危 及 此 項 决 辦 法 ， 故 余 ? 3 爲 安 全 理 

會 應 對 各 事 件 

坦白—3之，吾人懇摯朌£S能與荷跑! 

得 協 吾 人 所 " 馕 ^ 此 稗 ! 名 ， 

吾人對荷騮赏局有何好成，亦IP吾人確信;fï 

蘭 當 郴 1 4 及 西 爪 i g ^ 之 h f j ， 决 非 友 好 

之 勋 0 吾 人 之 所 J s ) 甘 ' 。 與 荷 g é ) 常 獲 協 

p^^>乃因吾人IS?爲此係最合理之^徑0菩 

人應有切4i"實之基难；t&ilÊsîHr工作，余認 

爲 最 竑 有 力 及 最 健 之 合 礎 即 A 此 。 吾 

人<^»(^1=>】之^?1稃屮，；义猹協漭起a,小得 

‧ T ^ T i ^ l吾人^荷 i l f e ^之懷疑，忸^似馬都 

拉及西爪眭之H"4^，均足危及此項最後協 ;S 

之 ^ 成 ， 今 ^ 此 髏 繭 安 全 理 寧 會 拉 及 

西爪哇事仲千"裁 Ï Ç ,藉W和凝吾人，h i ^蘭 

當局之缺乏信任0 

目flil之谷報告，{^隨啦越之屮國代表去 

年-一月!《H第二 i九次會I所提之决nfe案而 

來 ^ 余 兹 引 述 蔣 先 { ] 之 U ^ S o J 

" 今 個 人 5 2 爲 西 爪 及 g 都 拉 事 項 並 非 

瑣細率仲。余認爲此7 3極重耍之事項0目前 

a有;*j干Bi控及斛釋。然安全理爭會對;^ 

題 不 官 即 因 理 亊 會 缺 乏 有 關 題 

之隋報 0 故本人認爲 Ï B ï i t 會? t 應 s 獲有關西 

爪哇及馬fil 事 件 之 公 平 淸 報 。 " 

屮國代表圃所^;H之西爪哇及丐都 tX事 

件之公平h?報，今巳在理亊會席前。本代表 

圃諶W印度西 i S 3 t和1 3之名義申請安全理 

亊 會 予 " l i 定 0 

M r VAN LANGENHOVE ( 比 利 時 ) 余 因 稃 

序陶m，r求發言。印度M西5ÎH、衷曾提及轮 

旋 委 f t " ^ 小 久 即 將 送 , 其 宫 論 中 各 ! ^ 有 閼 

之 數 項 新 報 吿 * o 

今誡問秘齊跑是1*»可W證實此項情银> 

：果如此，且此項夂件不B即將抵達，吾人現 

在根捣不完全之參考資料所作之f t ^ 如 暫 

，"免收得新報*後5? «《I ITMfm論。撖余 

所知，各項附 i i i報S脔A H卯〗II抵達，吾人如 

待 此 項 報 ^ 抵 後 再 & i B t i i ê r ， 豈 小 較 妥 》 

M r KBRNO(tt4_jtiltî，部助理IJJ書fe) 

^答>，比利代表所提出之(81題，余可！？^實 

î s ^ i 委 f i Q 巳 向 吾 人 通 知 ， 不 H 將 W 新 報 ^ 

送 & 全 理 萄 會 ， 但 幾 H 內 ; r t î 能 尙 不 

得而知，或{i^f,?'，干時Bo 

主;;N H I 度 西 î f f i 代 衮 « 巳 發 表 會 a , 

爲公，C起昆，余5^爲荷tïii代表亦應有發表耆 

昆 之 機 ^ 。 f，其统3後，余將實打比利時代 

表 所 提 之 建 - Î U 



Mr VAN KLEFFENS ( 荷 蘭 ） 本 席 © 願 接 

受主席之豳耆o吾人咸知，印度M西 iS审端 

現 仍 存 在 ， 锨 政 府 之 所 印 度 ; é 西 Ç 5 政 府 

仍 在 談 剩 中 ， 即 0 此 事 0 ^ 旋 委 員 會 之 所 W 

仍在彼處集M}5t<^，亦即闲此0 

余 謹 建 ; » , 目 ^ t f 印 度 ; Ë 西 3 5 談 判 中 之 

雙方，應仍tïÊ藉幹;！&委員會之協助，繼磋 

商，而吾人 ;fr成功湖集 J時，不應a相诣控 

詆，， w a r n 徺會之 Î I U T O 

印 度 ; â 西 和 阈 代 表 , 干 未 狼 協 

PS之間题提IS各位<if 0 發:&其W述時， 

對時事之 (Mlè似有1?赂之fco例如^竹提及 

r述一事關!?^^今後節稱^531"和國地帶與 

印 j â 其 他 地 間 之 賀 易 及 終 濟 上 之 來 f 丄 ， m 

磬 稱 迄 , 讧 何 條 例 之 规 令 於 , ； P I A 口所 

接 得 之 好 消 g ， Mr P a l a r ^然，所少n o據 

余所得涫 i 賙於荷蘭與，和國問貨物流通之 

條例已*V々月七日由荷印踩濟肘政委員會獲 

« n S o 诲 岸 貿 易 力 面 ， ： ) r 已 狻 得 雙 方 同 者 

之 斛 决 辦 法 0 關 各 ^ 間 之 賀 易 及 國 際 海 上 

賀 易 ， 亦 已 達 成 協 i « o 雙 方 : 已 約 定 月 

内 開 ; 航 運 事 業 0 舡 ^ 方 面 如 有 不 遨 善 處 ， 

自 應 2 £ 法 補 救 ， 乃 不 言 者 0 重 要 之 爲 有 

闢海港管制及海上交通路線方面之规則0 

再者——今信余fl，I巳提及——印度尼西 

55緙濟上所ai霱之貨物及外僭，有獲得A全 

部 之 耍 0 印 度 尼 西 亞 入 口 之 f e ' 額 與 其 出 

口 之 額 相 3 ， iffi若干貨品之出口仍應予W 

取締。 

余《;3爲此乃極可>RvUifc慰之消Ê，或可 

從 此 期 全 部 協 n S 之 達 ; & 0 尙 有 其 他 順 利 , 

徵Mr Palar亦未提出，蓋巣所提出者:^係未 

猩協 - f i 之各間題。荷鹏東印度副督 M r van 

M o o k 及 其 & 員 將 於 T f i 期 一 與 和 阈 副 

統Hatta及其屬員食晤，Wîfe行直接詼判。 

余爲此事亦爲佳兆。據此理由今2 * "再皮建 

議，現在印舉行談^之售 X 方，應藉^旋委 f l 

會ild耍之協助，鼸賴ïlè行談"hJo 

本 會 « 間 政 府 曾 麼 遭 i ^ i ^ o 余 爲 使 紀 锬 

明 白 起 見 ， 擬 對 各 項 控 作 籣 i # 之 答 i S o 爲 

^ 妨 害 ^ 旋 委 f t 會 及 淡 , * i 方 之 1 ： 作 ， 

余將僅^iîtil&Pi]題略予，述0余小扳沙及不 

重耍之iêr據，而將^1主"^問aa;febirUêr範1敦0 

印度尼西55之現狀如何？ 地.&»a:i及 

現 ; 已 有 普 逼 之 自 由 逑 励 0 此 種 自 由 ， 在 

則上巳完全允准，現巳;TL實施之&稃中。其 

最後結果乃一自主獨立之印度 jâ西35合衆阈 

̶̶吾人者'£5此國將於明年成爲聯合國會員 

國之一0 

據雙力協定，此新奥之國家將爲一聯邦， 

其中包含遵循3<iJ位咸知之Renville原則，根 

據 適 當 之 ! ) ^ 主 稃 序 而 產 之 各 單 位 。 問 题 之 

結 ? 即 在 於 此 。 

印度西亞共和131， 3 開 國 伊 始 ， 即 枕 

取顚^之、4? 一 政 n m——i\ « 法 中 有 明 白 

之，明。而柬印J^>»d西ffi及其他地區，因人 

種之&》1£，繁巳表i i ? : 用 聯 邦 政 體 " 代 單 一 

政fi?t，且51：此爲明,及自然Zfl^决辦?#o惟 

inm'i.u.仍係；人物，其〗？有方釺 

未 f t 稍页 0 

雖然，共和國£ffl7曾兩度表亍贊同聯邦 

政 體 第 一 次 係 訂 L i n g g a d i a t i 協 定 時 ， 

第二次係於Renville箄艦上&訂協定時o 

吾 人 如 t î ï 印 ; 勢 細 加 觀 窣 ， 可 知 和 

國 人 物 仍 不 時 重 溫 其 成 立 ̶ 政 體 而 統 治 之 

蔼萝，由*^印；â其他部份人£L之很絕單一政 

體，3fc和國人物;tS從夢中驚酹，並覺悟捨聯 

邦政體外â k ,其他]¦¦"决辦法。然彼颦在夢寐 

中 時 信 W 爲 具 ， 故 辛 如 今 猶 夢 魔 之 掌 握 

中。彼等之脳海中似a M ^uS聯邦政體之不 

可；！^，但其心靈中！眾一政體似猶戀戀不 

捨0 

凡目HE在巡行之談 t i J， #：和國^FJ之 

mu, W 及 ， 和 國 局 1 4 萬 ? ± 聯 邦 會 所 提 

出之抗「S等等，li^J足!^明此種事實。此'B^U 

小 幸 ， 而 吾 人 亦 能 助 也 0 

此外另有一個令人憂廢之因;^、吾人咸 

知，據甓力協定，未來之印度;^西? 5 #和國 

將 與 ? ï 蘭 合 併 爲 一 聯 邦 。 關 此 ^ ， 紀 錄 指 

i 3 « " ï r 國 方 面 大 都 取 小 合 作 態 度 ， 此 項 事 

態》«3"不久即可證實。 

關於此兩，，印度;â西35實有改M態度 

之 ！ ^ ， 而 吾 人 渴 £ 5 其 果 能 如 是 0 共 和 國 如 

欲垒加印度〗(^西35合，Kl，松此實^其他5^ 

徑，余,II已^之，吾？？覷：^面切盼是項旗度 

之改鐽0 

m m明余J欲St责國，謂其 

^訂Lmggad)au及Renville 二協定時缺乏B!Ê 



意 o 余 絕 無 此 f o _l述事態耍亦俾有者，即 

共和國政府或共和國代表圃，於接受一項提 

案梭，旋因於國內遭；s反對而不能恪守其巳 

接 受 之 條 件 o 此 種 反 對 派 之 份 子 ， & 其 夢 寐 

中 仍 钬 統 锆 印 ; 羣 島 之 其 他 各 部 ， 不 知 犖 島 

之其他各部尙有其他人種，且在若干f旁形之 

r ， 其 他 人 種 之 每 人 平 均 收 入 較 共 和 國 者 

^ 高 。 吾 人 與 井 和 國 方 面 諜 之 唯 一 障 

礙即在此。但余巳述及，此項協; s a 有種種 

氣&實現之《徵o 

余《 iS為極為^铖^ ，乃共和國當^,爲掩 

飾 此 基 本 困 難 計 ， 竟 提 出 干 完 全 格 守 R e n 

ville原則而產生事件予jyi譴賁，且更^罪於 

我方o 

第一|8j退為西爪1%及馬都拉間題。共和 

國代表對於此項問題之t寅SPJ余已細心骀悉。 

但 蕖 對 敝 政 府 之 4 f 撃 ， 未 能 予 余 i d 深 刻 之 

印,o蕖4手撃之技倆，ftUfc摘取斡旋委員會 

報吿嗇中之章段，然後即捣此而锥論，謂此 

項K衆運動係由荷齣鲨 f 5咳使，乃殊可譴責 

及令人憒惡 

如欲k主生活於一桌無我泰西各1^所稱 

之 R 主 傅 統 之 臃 家 發 榮 溢 i i o 顯 須 有 待 於 他 

人之輸入。吾人曾注意，西爪哇及&3都拉兩 

地 般 ^ 地 力 自 治 之 完 J i c o 如 吾 人 赂 加 研 究 ， 

可 知 此 種 現 , 毫 小 足 怪 ， 種 族 文 宇 及 

風fâ""^ ，此二地與爪哇之其他地區迥然不同。 

此種區別龙非吾人Ï«È人人&者，而係向 

所 存 ; & ， 且 正 日 a 其 堦 強 o 此 種 有 力 之 言 論 

ffi潮，；& 前 平 靖 時 H ，常可在當時存；&:之<& 

議院中予"發洩。={》共和國當/,7 & 此 區 域 巳 

停JHT {£職權，且正鼓勵其官f t小18我方合 

作 時 ， 我 荷 l i f a J s e 即 / » k 為 當 其 願 

望與需要之唯一機構o凡事U^ÎJ —開踹，故 

吾人即着可從事o吾人非但不引爲 î f c每，且 

仍 為 此 乃 正 ^ 之 途 徑 o 1 ^ 地 ^ < 衆 即 此 媒 

介 ， 得 W 表 達 其 願 ^ 與 需 i t ， l l L 種 k « l 表 ^ 

之 方 式 曰 a 椎 ^ ， 實 為 共 ; 阔 統 治 1 ^ 向 所 未 

^ 之 k 主 方 式 o iA尹和阈之目光視之，或可 

此 為 莫 大 罪 孽 o 其 他 爲 標 I S 成 語 及 口 號 

所 ^ ， 而 , 衆 願 則 漠 不 , 心 Z 人 士 ， 恐 I 

將 認 此 爲 莫 大 § & 孽 。 但 吾 人 取 此 種 " I D J , 

l ig覺自豪，如吾人未採此種"勸，將反覺有 

愧於心o 

^處IJ^，， 一 旦 自 i b à 專 權 中 被 得 解 放 

後，表亍彼等所需者乃自治政體，而:IP嚴酷之 

共 和 ] i l 統 治 ， 代 替 緩 和 之 荷 蘭 管 轄 o 余 謹 

提 出 T 述 問 題 信 賴 安 全 理 事 會 予 W 裁 奪 吾 

人 究 應 尊 重 何 者 — — 與 西 爪 哇 及 其 1 è 遠 隔 

之Djokjakarta政府之奮見乎？抑西爪哇R衆 

藉 荷 蘭 當 局 之 協 助 而 得 " 表 亍 之 顿 ^ 乎 ？ 

對 任 何 T 件 鼓 動 反 ^ 耆 為 極 易 之 

事 ， 何 : J i 鼓 動 者 不 惜 " 恐 嚇 手 段 爲 之 o " 第 

三届西爪哇#議而論。共和国方面所施之恐 

嚇，即在會議廳中亦可成覺之o但'》數反對 

耆見竟能准其自由表亍，足證當時所援用之 

力法，極合&«主原則o 

據本人所見，第三届西爪哇會議之獱倜 

fM題，可分作三個問題 

第一，吾人苟顚及西爪哇之現狀，及西爪 

哇代J機構之傅統召集方法，則西爪哇會議 

是否堪稱為西爪哇1^；^最優良之代表機構？ 

第 二 ， 第 三 屆 西 爪 哇 貧 議 ， 是 否 係 主 

：*式，且未施任何壓力，而通過其各項决議 

案？ 

镥三，荷遒東印度政府承認5è三届西爪 

哇會謠代表為西爪哇人&之13>；時代表，其任 

務 爲 镧 訂 臨 時 憲 法 ， 並 依 此 憲 法 展 域 成 

立K;時政府，此舉杲否合法有理？ 

余 申 辯 : « ，自公正讀者之目光觀之， 

斡施委員會之報吿書大體上足以衷亍會議代 

表之?^集，在當時情: 1 ^ 極£吾人所認誡之 

£^<主稃序，且會本5!^,滩多數代表均無議 

會 錚 驗 ， 但 其 决 均 係 錚 自 由 5 t 論 後 而 採 取 

者，而无未S荷fol政府方面之任何抑制。佘 

深 信 吾 人 不 > T 否 會 P S F I ' 所 ; 之 决 > « 足 以 

代表西爪哇之k者，如吾人I f及該地展近日 

來之政治及錚濟"！擾，更可如此相f旨矣o即 

西 爪 哇 酋 i t 之 和 黨 領 釉 M r Soejoso亦持 

同檨見解o ^ 曾 二 月 十 四 日 公 開 宣 稱 ， & 

當 時 h Ç i i 之 卜 西 爪 哇 會 代 表 之 召 集 可 ; ; 胃 

a極k主oiî^此W外，更有何求？ Mr Soejoso 

又SB " 職 是 之 故 ， 吾 入 乃 ^ 之 代 表 , 與 第 

二屆西爪哇含不同，因其代表大多數: i fe非 

主 方 式 椎 選 者 。 " 

關 於 此 3 ^ ， 為 伊 起 昆 ， 本 席 謹 請 安 

全 理 事 會 注 耆 ！ ^ 述 事 實 共 和 司 法 部 S , 

Mr Soesanto , 於 三 月 A 日 ， 即 第 F 届 西 爪 



哇會PSW幕後，公開宣稱，即在共和阈目前 

情狀之 r ， Djokjakarta共和國阈會pH員之選 

舉，亦《S法舉!ÎTo 

自 斡 旋 委 員 會 報 吿 書 之 全 文 中 斷 章 取 

義 ， 因 而 稱 Y i J : 某 f t 形 中 所 採 用 之 程 序 與 

泰西各阈阈會選舉之稃序相悖，此乃極易之 

事。 

雠然如此，西爪Pt會;S猶椎選印度尼西 

西 共 和 國 之 最 高 諮 l v 3 主 席 M r Wiranata 

K o e s o e m a 為 國 家 元 — 如 報 吿 書 [ 夂 件 S / 

7 2 9 ] â V i ^ 四 頁 中 所 述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# 和 

阈內閣組成，由^和！^大臣一人任內閣總理， 

另有共和1改大P 二 人 任 ； 之 職 。 

主自由若錚取締,丄述事實勢難發生。 

再者，凡fa西爪哇QnS有關之任何政治會it, 

荷屬柬印度政府從未予W取締0 

安 全 理 箏 會 恐 亦 , 聞 ， 西 爪 哇 國 新 任 元 

首，共和篱黨員Mr Wiranata Koesoema M:& 

曾於其欤職演; p ] 中宣稱，蕖爲西爪哇國會 

乃一依£c主方式選定之機構0 

關於此5^題尙有最後一 ^ 宥 昆 一 九 四 

八年一月T七日雙方所接S之十二項Renville 

原則之第二項稱 

"雙:^同奮，凡依Lmggadjati協定"成立 

政治組織爲目的之K衆蓮動，雙方均不得阻 

徺其自由發展。"[文伴S/649 ^ — 十 一 頁 】 

自Lrnggadja"協定中摘锬作爲Renville 

協定政治4論某礎之四項原則，其屮一項作 

下列之規定 

" W K 主 方 式 谰 定 憲 法 ， 此 , ' 法 建 立 

聯邦政體之自主國。"【文伴S/649， Si4-Tl 

十二頁】 
根據上述各原則，？Ï嵐東印度政府承A? 

第 3 屆 西 爪 西 爪 咋 之 代 p £ 璣 構 ， 牝 

乃筢凿合法合现之舉0吾人Jîïfiir少n，幹旋委 

員 Q 即 因 爲 新 阈 ^ 之 建 立 : ^ 應 加 " 取 締 ， 

故*^提交雙方之六項袖充"則屮包含桌四第 

五兩項[夂件S/649 七貝】，其中規定爪 

哇 都 t i 及 門 答 ) M 各 地 之 ) ？ h.,對各^ 

地之應否加入印度尼西亞共和圃，均有表亍 

其領!？之自由0 

爲s免一切？义會及疑懼起見，&更有一 

i S 待 聲 明 之 重 耍 問 題 0 西 爪 哇 及 都 拉 之 成 

立]a家，僅係臨時性賀，因RermUe協定六項 

補充原則中之第四第五兩項作有 F 列規定 

如 與 共 和 ^ : ^ 面 猩 得 協 s i , 臃 界 之 劃 定 ， 應 

自 政 冶 協 定 资 定 後 六 倜 月 " 上 一 年 W 內 ， 由 

爪 哇 馬 都 拉 及 蘇 門 答 臘 各 地 i g K j y i 决 議 方 

式爲之0 

職是之故，上述之各地居民日後應W全 

表决方式，或有如六項補充原則中之第四 

項 所 稱 者 ， W 雙 方 同 會 爲 足 W 代 表 各 地 居 

頓 之 其 他 方 式 ， 表 亍 其 是 否 願 1 Ë 歸 併 爲 

印 度 西 亞 和 阈 之 一 部 ， 抑 或 印 度 尼 西 亜 

合，阈中其他一阈之一部0 

是 W 凡 1 5 爲 荷 蘭 政 府 冀 圖 " 旣 成 事 » 應 

付共和阈者，小論1*事實戊法律舰熙言，均 

係毫t≪l根擄者0 

本人將此數問題提出5寸論者，其目的在 

表明荷蘭方面並無不可吿人之弔，且願將所 

有問題提出公開 i i i論，W期邊成協議，同時 

闡明吾人之立場。本人深信，各位代表如對 

此問題之眞«inw硏究，必將1$生T列疑問 

" 共 和 阈 當 靥 對 荷 & 東 印 度 翥 局 根 擄 停 

liîÊfâ定及Renville原則Tff負責管理之地展， 

有 何 權 力 問 其 管 理 方 式 " ' 

另 一 問 題 爲 " 共 和 國 政 府 如 認 其 有 權 

&問荷蘭鑫斧卩在各地展之行政管理，則荷蘭 

政府至少不亦有阆樣之權限請共和國當局將 

其統治地區之行政淸形公佈乎？" 

荷觀ff i ï ï臈束印度之主權向未爲任何人 

所過W，余八月十二曰【第一A̶次會>«】所 

提及之Mr Soekarno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日致 

|£國政府I翱中亦曾對此主權予W證實。Ren 

vil le協定六項浦充;？則屮之‧ 一項方曾再度 

承6?是項牛權。此外，停％km定中有分界線 

之 規 定 ， 其 i U i 者 — — 阵 主 問 S 外 — — 分 界 

綠 兩 旁 地 域 之 " 事 實 上 " 之 ; î r 政 管 理 權 ， m 

由 荷 ^ 束 印 度 政 府 及 共 和 國 政 府 分 操 之 0 最 

後，雙方 / ï & ， 現在爲 i h 於西爪哇及' 3 都 

拉方面之规定，均係臨時拴晳。此乃余欲再 

爲 行 政 ， S 聲 明 ^ 。 然 吾 輩 ^ 在 此 奐 議 ， m 

IS關於,;s問退之te篇I寅》]，一若安全理事會 

對 於 国 ！ ^ 局 捨 此 而 外 並 無 其 他 須 其 在 意 之 

問蹬者然。 

安全理事會巳遺派斡旋委員會前往印度 

尼西亜。雙方對此委員會均曾予以一切便利 

且 该 委 員 會 現 正 孜 孜 從 事 ‧ ̂ 獲 政 治 上 之 協 



議。幹旋委員會曾否^請安全理卞會St論西 

爪哇及？3都間題乎？未也。斡旋委員會曾 

否向安全理事會表亍，謂理事會中之爭辯對 

印 尼 ^ 判 將 有 袢 益 ？ 亦 未 也 o 然 則 何 " 多 此 

一 舉 ？ 余 信 某 * 面 不 & 利 用 是 項 判 對 我 ; 

使 用 , 力 而 巳 0 但 荷 蘭 之 朦 史 及 傅 統 ， 可 多 

力 證 實 ， 蘭 l e 族 生 性 不 肯 屈 服 於 壓 力 者 。 

Ê 率 s 之 ， 安 全 理 4 * 會 對 印 度 尼 西 亜 M 

題之論，大有脫離主耍中心而 5 才論次耍镇 

碎問題之趨勢，％it政府對此種捨本逐末之稃 

序巳開始感覺厭倦 o 安全理事會成立之目標 

豈爲此乎？ 

目浪IÎ之爪哇談判，ÏÉtl極爲聰利，而理 

事會則日翁;Ï斤於釉節之lii"̶喻，其目的似在 

離問 i f i P f a :促) i友好，"致緩和之^氣日趨 

惡化，此實非吾人所願賭名也。兵和國te領 

地域及其吼鄰地帶，因停％ic協定之一般實現， 

可SB幾iifl流血摻劇之現象，吾人因是更覺理 

事會無召集會議之a i耍o此乃，理事會之願 

m,亦即本代表圑之頓^，而澳大利亞及其 

他 代 表 圃 方 a 屢 有 此 種 表 亍 o 吾 人 現 a ^ É 到 

此項目的。安全理事會/ f由幹旋委員會W其 

有效及不 j t i亍之方式繼賴工作，而4應在此 

召集會>^，嘵嘵爭fe îo余BiitlB之，此種爭 

^，徒使雙方隔閡，而不I讵使之言歸於好o 

印;é局勢對世界和年從未發生任何眞正 

威 脅 ， 而 目 前 更 , 此 種 威 脅 之 可 e ， 此 事 殊 

爲明顯。安全理事會之所W應取愼重態度者， 

此乃另一理由。余小嗨將有關安全理事會權 

限 之 煩 惱 問 重 " 提 出 ， 但 余 須 聲 明 ， 敝 

政府對安全理 l î i會雖極表尊铋，且在本案件 

中 已 齄 表 ; 態 度 ， 然 殊 不 願 時 時 出 席 本 會 

遘#細則上之 i î t論o吾人對安全理事會任務 

之了解不同，且覺爲聯合國之集圑利鑫計， 

吾人《4須堅恃此種了解o根據是項理由及其 

他 理 由 ， 余 希 安 全 理 事 會 不 冉 支 待 " 修 改 

旋 委 員 會 性 齊 權 限 及 稃 序 爲 目 的 之 任 何 

建議，因此種建乃本代表圃所小能赞同者 o 

吾 人 ^ 爲 最 好 對 該 問 題 不 予 T 涉 。 

無論如何，敝政府希缀安全理事會巳s¥ 

s* 列 事 實 在 荷 蘭 統 r 之 西 爪 吐 地 內 

人 莧 能 在 ^ 對 自 由 之 1 * 形 中 舉 一 負 有 蘀 

^之共和國人物爲新ni立之松丹國[Sundan 

ese State 1%^, âLfc^L對自由之K形中推 :1 

一共和國人物組糨内閣，於S内閣中並有共 

和黨人物擔任要職。 

今 ï i t "共和國之f iS形作對比o共和國内 

曾 舉 " 自 由 B 1 會 選 舉 Î 共 和 國 内 是 / J 有 任 

何言論之自由 Î 余深信理事會屮時或及小斷 

W言551或投票方式反對荷蘭之各代表，對此 

種絕然相反之現象，恐亦小能舉勸於衷也o 

在 余 束 ^ ， 願 重 提 余 於 開 f e » 時 所 0 者 0 

現 與 共 和 國 方 面 進 ! h 之 談 判 ， 如 其 獲 得 輿 

Renville協定相符之結果，則共和國實有澈 

底改變其雜度之4k:耍，徒W簽訂文書方式， 

口頭表亍贊同印度;â西亞採取聯邦制及與荷 

蘭同盟之;？則，殊感小敷o目前所小可缺者 

爲履行條約之賴極態度o 

余深知有;ir干人因某種特別理由，對吾 

人 之 《 r t 曾 有 懷 疑 ， 有 鳆 疑 者 。 吾 人 毎 

因此種小信任之態度而感灰心，因吾人自信 

居 、 之 艮 善 o 吾 人 爲 列 入 檔 案 " 資 稽 考 起 昆 

曾 竭 力 將 此 項 f 見 編 入 理 事 會 之 工 作 夂 件 

中 。 余 * @ 此 項 夂 件 小 久 即 可 公 諸 世 。 凡 

對吾人仍有懷疑者，屆時自-£承¦"3^1«所疑之 

缺乏根據，一如深知內幕之其他人: to 口是 

心非之態度，乃吾人所小屑：^。吾人有數千 

萬 印 ; É l ! ^ 衆 爲 後 庙 ， 主 原 則 爲 依 據 ， 熔 

束西二國於一逋，藉《iîg雙方之；fi翁及世界之 

一般顧利，其服光之遠大及用心之良苦，m 

請列位體察之。 

尤 有 進 ^ ， 在 現 狀 之 r , 是 項 辦 法 似 係 

對有關各方切身利翁最有裨 â 之辦法。余希 

望安全理*會 i lÊ本此雙方同盲之主耍原則而 

行事，切勿斤斤於祁1則之爭辯，敝政府及本 

席 4 頹 參 加 此 種 ， 論 o 吾 人 雖 巳 a t f 失 ^ , 

惟 仍 信 # 铃 旋 委 員 會 之 協 助 ， 猶 有 獲 致 " 

Renville協定爲根據之解决辦法之者,尊。 

佘 將 即 此 吿 一 段 : M r Palar曾提及 

其他問題。暹謂我 > 應 負 故 f 羈 延 之 咎 ， 渠 

又 提 及 時 政 府 ， 並 述 及 敝 國 尙 未 完 竣 之 憲 

法 修 改 o 本 席 對 各 ^ 問 題 自 能 逐 一 答 但 

余爲於事無補。如JKui耍，余自當聲辯之， 

但 余 ? â 再 度 建 - i , 此 ï H S J i 剩 之 展 不 應 予 W 

妨害。爪nipii^，自jyUE爪眭處理之爲最宜o 

有關pli問^之充份IS報，僅I讵得自爪哇而非 

理事會，如欲謀狻切合實？？之^决辦法，% 

份之報實爲《 i J ^ 條件也 o 

一五 



主 席 吾 人 今 日 所 聩 悉 之 各 項 言 論 ， 含 

有極有憤値之意昆及m"«喩，應由理事會各代 

表連同斡旋委眞會tr;¦Sj列發之報吿一併#1計 

之0關於比利時代表所提出之建^如鸲反對， 

余即32爲錚由安全理事會通>âo安全理事會 

§寸論此問題之1^一次會••i,將於下虽期中召 

開。 

Mr PALAR (印度jÊ西35共和國）I»星期 

中 何 時 召 開 會 《 t , 本 代 表 圃 ^ 欲 知 之 。 

主 席 余 本 擬 决 定 ！ ^ 次 會 之 日 期 ， 伹 

颇成困it，因報吿書如未抵逸，開食育JiÈï^lfe 

用。因此 r 次亩 - à之日期暫時小能决定o — 

俟 報 吿 書 抵 ^ ， 吾 人 即 知 P « 安 全 理 事 會 各 

代表及有關方Wo 

Mr HOOD ( 澳 ; A 利 亞 ） 本 問 题 之 如 何 

論，"及何時再作進一步之S I論，自 

當 由 安 全 理 事 决 定 之 0 今 可 否 赂 抒 拙 昆 ？ 

本代表圑認爲，印尼問題確實存在，自應由 

安全理事會 S t 論，予 1 ^ 適當之審議 0 

囘憶安全理事會巳往ft論印度；â西亞問 

11時，曾有一 二次因等候報吿而暫停P1論。 

撖吾人之錚驗，由於種種因，此稗報吿 4 幸 

在預定期間內往往不能送達，"目荊淸形 

據 秘 書 代 表 稱 ， 各 項 報 吿 書 是 否 能 於 數 曰 

內抵達,甚或一兩屋期內难可抵達毫•《保證0 

在 此 種 情 形 之 下 ， 余 謹 向 主 席 建 議 最 

低限度須13定一最短期限，期滿後，小問報 

吿書之己否送達，安全理事會即《：r召開會議， 

繼績51 "論印度;é西亜 ,4題。屆時如報吿書確 

屬於一二日内即可送邊，則安全理事會自可 

决定是否願«等候報吿誊，但余認為安全理 

事會最低限度似應决定繼績W論之曰期0 

主 席 報 吿 書 m 計 下 屋 期 一 二可Jil送 

達，一俟送達即可分發安全理事會各代表0 

旣然如此，吾人不妨於一g期妆，即下星期 

四 午 前 t 時 三 十 分 召 開 會 議 0 

Mr TARASBNKCH ,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

共和國）余認爲本問题如iti待斡旋委員會報 

吿書送達後;tô能檢51，乃一錯;％o主席，在 

足下第一次之睐述中曾ë@，决定本問題T次 

會 i «之日期乃一困難之事，故曾建»辆限期 

緩 i * o 令 深 感 報 吿 咨 & 一 定 限 期 內 小 能 送 ^ 。 

是項裉吿書之送達可能遙遙《期，甚至數S 

期 後 ^ 能 收 到 ， 方 未 可 知 0 故 本 問 題 之 

恐方將展延数星期之久。 

惟本門跑之審 i iS及報吿誊之送達，是否 

有 合 理 之 聯 帶 關 繋 ？ 余 j y i 篇 不 然 0 與 3 問 題 

有,之資W極夥，安全理事會應能進行討論。 

吾 人 期 待 於 報 吿 書 中 之 其 他 資 枓 ， 小 致 ^ 该 

( {g題之大局有所更改。余本人準倘參加«A 

印度尼西亜wit'，今U亦ïï]，明日亦可，後日 

亦可0 

余 爲 | 4 論 本 問 骹 之 ！ ^ 次 日 期 ， 不 

應視報吿書之送達與fîiîiï决定。余ILS為本M 

題之下次 Û - £ ，應於明日 à 期 六 或 至 J f g 

期一T"^開之0 

Mr PaLAi(印度）本問題之51論不應& 

期攔1&，本代表^方與澳:A利35及^克蘭兩 

代 表 有 同 感 。 目 前 斡 旋 娄 員 會 報 吿 # 中 所 提 

出之實， a 足證印尼 H i J g S 之嚴重，而吾人 

今 U :ifcaiy&之5寸論應予繼îfeîi行。 

本人無者就各 3 報吿發表言論，但根據 

是項報吿，可夕卩印度」ë西共和國之地域， 

笼已開始其丸解之稃序。丄席如被〗 l j印;問 

題 之 W 論 期 櫊 置 ， 則 此 稃 序 將 不 斷 進 

tr»直3?共》r國肢分體«<f，生命斷而後tLo 

安 冷 理 事 會 在 此 種 厳 重 為 之 丁 ， 自 不 

願 械 默 無 言 。 余 為 本 案 情 極 餛 厳 重 ， 有 予 

繼 續 針 論 之 《 i ^ o 椎 本 人 , 極 明 瞭 比 國 代 表 

之 觀 玛 " 即 其 他 淸 報 如 能 在 理 期 限 內 送 A ， 

則吾人不妨稍候。今秘書 IS代表巳向吾人保 

證，謂是項淸報巧能於下星期初送達，是W 

有如主席所建《41者，下星期四應可召^會議。 

余 I S爲報吿書之送 J à與否小能與T次會 

議 之 日 期 , 題 泯 爲 一 U c o 余 建 小 其 他 報 

吿 , 4 之 送 達 與 否 ， 主 席 應 即 决 定 於 期 四 

召集會 

主 席 本 席 提 ； « ， 不 問 報 吿 書 之 X 達 興 

否 ， 本 問 題 之 次 Û 議 將 於 一 九 四 A 年 六 月 

十 七 日 S ， 四 午 前 十 時 三 十 分 舉 《 T o 旣 無 反 

irt昆，本提紫即作；《lAo 

(午後一時二卞分散會） 

第三百一十七次會議 

一 九 四 八 年 六 月 卞 日 期 午 後 

二時三十分；&紐約成功湖舉行 

主 席 M r F ELKHOURI (铍利3S)o 

出席者 丁 列 各 H i ! 代 表 1 4 根 廷 比 利 

時 加 , 〃 中 阈 哥 侖 比 亞 法 酗 西 《 ï J j 

利 盟 > S 克 蘭 鏵 雜 埃 耻 會 主 義 3 t 和 ! ^ 蘇 維 

埃 服 會 主 ^ 共 ï u j i ^ l 聯 英 聯 王 1 ^ * 利 堅 



一 一 九 臨時議事日程 

(文件S/Agenda 317) 

一 二 O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

(猙主席邀請，埃及代表Mahmoud Bey 

Pawzt,黎a嫩代表；Mr Ghorra, 35拉伯最髙 

委員會代表J續! Bey Hussmt及巴勒斯坦猶 

太&«族建阈協會代表 M r Eban就安全理事 

會《à席0) 

主 席 安 全 理 事 會 自 數 日 前 最 後 一 次 會 

議[第三一四次會議 1 " 來，曾接得聯合确碉 

解#員之來函二件，業 a 作爲文件 S / 8 3 0 及 

文件S/831分發o本席謹婧助理秘書長將該 

二文伴向安全理事會宣讀。 

Mr KBRNO ( 法 律 事 務 助 理 秘 書 長 ） 第 

一件來文[文件S/830〗如下 

定事致各有關政府之下列公文 

'一 諶 " 下 列 消 & 奉 聞 ： 自 鄙 人 六 月 

七HW聯合阈巴勒彻坦調解專員資格發出一 

阁後，a於本日（六月九日）接镀所有關係方 

面之答扭，一律無條件接受余所提之各提案o 

故停火及停%11令當於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一日 

ê期it〖S林威池標準時間午前六時生效o 

' 二 本 入 當 於 今 晚 ( 六 月 九 曰 ） 格 林 威 

池標难時問八時在開羅公佈有闞方面接受停 

狨 I A 定 之 消 此 項 涫 貴 政 府 得 於 同 時 公 

佈之， 

八時前公佈之o 

' 三 負 政 府 

謹 順 表 忱 ， 而 f t 政 府 接 受 各 項 停 戰 提 

案之崇高動機，更堪欽佩o ， 

"本人致力停戦，現巳奏效，極成欣慰o 

狻 署 Count BHRNADOTTB" 

第二公文【文件S/831 1如下 

" 下 列 爲 聯 合 國 解 專 員 於 今 日 （ 六 月 

九曰&期三）致各有闢政府之第二公文 

諶以余認爲對本日（一九四八年六 

月九日s期三）各方面已捽接g之停戰協定 

之實施方面極重要之若干181題奉聞o 

'二余深願雙方從早將停Jt "攻I！及停戦 

令 之 1 效 日 期 及 時 辰 通 知 其 所 有 ％ 8 地 指 揮 

官 ， 俾 可 作 耍 之 準 慷 ， 並 避 免 一 切 會 或 

f 外 事 件 o 

' 三 余 更 向 雙 方 顬 婧 ， 務 必 取 一 切 可 

能之步驟，包括W無線電鹰播斛釋，jyi確保 

雙 方 之 人 艮 完 全 知 悉 停 攻 襲 及 停 戦 令 之 生 

效日期與時間及其*義，俾使可能危及停戰 

之意外事件减至最低限度o， 

簽署Count BBRNADOTTB" 

主 席 余 知 美 國 代 表 货 頃 所 宣 讀 之 各 文 

件有所陳述。 

Mr JBSSUP (美利堅合衆國）巴勒15Î坦 

停 i 攻襲談判面滿袪束，锨政府槿戚欣慰》 

聯合國巳再度表現，和平談剩方式足以代替 

慘辆入道及消耗良多之戦爭o吾人對各有豳 

政府之政治家風度搔表欣賞，對各:^政府之 

合作態度，頃所宣讀調解專員之夂件中a予 

稱 逍 o 雙 方 均 a 讓 步 。 吾 入 深 信 調 解 芎 眞 進 

行其更大之任務時，各;政府仍能予 W —切 

協助o 

對於聯合國《m解》^肩A>巴勒^坦之; 

就，最能賞識之者#oâ於安全理事會之各代 

表。Count Bernadotte所斛決之難題，其複 

雜及頑強14質均係吾人所熟知:go吾人曾聩 

聽雙方之相反意見，並曾與其所91起之各問 

題角逐多時o此項停 i l"攻襲協定，含有極多 

停狨之因素，故吾入更覺欣慰o 

根撖巳達成之協定，吾人深信使吾人進 

展至現在境地之談判，應能伸延而成爲悝久 

之解决辦法o吾人今日首應對Count Berna 

docte之成就表亍咸3Ho渠JW才智公正努 

力 及 意 之 堅 决 而 博 得 舉 世 人 士 之 敬 o 渠 

已達成政治家認^最困難之一種任務，即在 

戰 雲 怖 之 局 勢 中 尋 獲 停 戦 協 鼷 。 B 勒 斯 坦 

之 生 靈 塗 炭 ， 已 因 其 個 人 之 4 ^ 智 及 合 國 之 

威 信 而 終 i " o 未 来 之 困 難 猶 多 ， 惟 吾 人 a i t 

—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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